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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斌　 马润艺

摘　 要： 全球人工智能 （ＡＩ） 治理的多元实践呈现为三种基本模式： “家长式防控” （以欧

盟为代表）、 “守夜人看护” （以美国为代表） 与 “伴侣型监管” （在中国和英国均有体

现）。 通过法律工具与政策导向、 行政监管结构、 司法制衡机制以及地方实验与权力分配四

个维度的比较分析， 可以揭示出不同模式在价值取向、 制度逻辑及创新 － 风险平衡策略上

的差异。 “家长式防控” 强调通过强规制保障基本权利， “守夜人看护” 侧重宽松环境以激

励创新， 而 “伴侣型监管” 则在政府 － 企业协作中寻求战略引导与有效规制的紧密结合。

全球 ＡＩ 治理的实践尽管复杂多样， 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出上述三种基本模式的类似特

征， 因而可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在 ＡＩ 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具备协同导

向的 “伴侣型监管” 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 并对政府的专业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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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高速发展， 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为各具特色的 ＡＩ 治

理实践。 这些 ＡＩ 治理实践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 和

“伴侣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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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式防控模式以欧盟为代表， 其特点是采取预防性的、 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则，
旨在于危害发生前将其消除。 这里的 “家长式” 是指政府像保护性父母一样， 通过

预先设定硬性规则来防范可能的风险， 即使这些规则可能限制个人或企业的投资热

情而导致产业发展受到抑制。 在 ＡＩ 治理语境下， 这种模式体现为通过全面而严格的

事前规制来防范 ＡＩ 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相比之下， 以美国为代表的守夜人看护模式则依赖于一种警惕但放任的立场，

主要通过既有规则和机构进行事后监督， 而非制定全面而严格的预防性规则。 这一

监管哲学强调政府作为 “守夜人” 的角色， 在维持基本秩序的同时允许创新自由发

展， 仅在必要时进行干预。 这种模式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 “守夜人国家” 概念， 在

技术治理领域体现为响应式而非预防式的监管策略。
伴侣型监管模式———以中国和英国为两个各具特色的代表———则意味着一种更

为贴近式的、 既积极扶持又紧密管控的治理路径。 政府将支持性政策和产业合作与

有针对性的监管策略相结合， 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着一类特殊的合作伙伴角色。
因此， 伴侣型监管模式既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家长式防控模式， 也不同于自

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守夜人看护模式， 而是以一种多管齐下、 央地协同的方式实现

治理目标。
“伴侣型 监 管 ” 是 本 文 提 出 的 一 个 新 概 念。 通 过 类 比 “ 伴 侣 型 婚 姻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伴侣型动物”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 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

特定类型的治理模式： 政府部门的角色不仅是 “看住” 企业， 而且给予企业规则引

导以及政策乃至资金支持， 推动企业致力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 这正如

在伴侣型婚姻中， 配偶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而是既相互支持又

彼此 “盯紧”。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和政府平起平坐， 所有的 “监管” 都

意味着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某种不平等乃至支配性关系， 伴侣型监管也是如此。 正如

伴侣型婚姻和伴侣型动物这些概念的着重点不在于双方的平等关系， 而是紧密的伴

随性特征， “伴侣型监管” 在这里强调的也不是某种平等的政企关系， 而是监管部门

通过专门化的规则 （硬法） 和政策 （软法） 制定、 现行部门的敏捷治理和事中监

管、 有效的司法补充以及中央推动的地方实验来规范、 引导企业实现某种政企合作

关系。
伴侣型动物有很多种类， 如从虎皮鹦鹉到拉布拉多。 伴侣型婚姻也会有不同类

型。 就文化而言， 英国式配偶对于另一方的 “监管” 程度通常和中国有所不同。 中

国式配偶对彼此生活和事业的介入通常更强， “监管” 的意愿、 范围和力度都会更

大。 但是就伴侣型婚姻的共同特征而言， 两者都表现为通过相互提醒和彼此呵护来

实现家庭生活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英两国伴侣型监管的异同也是如此。 我们将在后

文中看到， 两者在硬法与软法的选择以及行政与司法的互补方式方面都有所不同，
如同不同家庭中夫妻的性格组合也各具特点， 有的是妻子更为活泼， 有的是丈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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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情。 中国和英国在政治体制、 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结构、 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

都有着显著差异， 存在这样的差异并不奇怪， 但耐人寻味、 值得研究和深入思考的

是， 两者竟然在治理模式上呈现出如此多的共同之处。 并且， 中英两国在与欧美的

对比中呈现出的共同点， 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阐释两国之间的彼此差异， 进而提炼

出伴侣型监管的两个亚型。 实际上， 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 每种 ＡＩ 治理模式下各国

的实践都有一定差异， 但是同样会表现出共同的实践特征。
本文希望在随后的论述中向读者表明： 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呈现出某种与最初印象

迥异的结构性特征。 欧盟尽管一直强调自由、 平等为核心的启蒙价值， 但在治理模

式上反而更为中心化和家长主义； 美国尽管由于其联邦体制， 州层面的碎片化众所

周知， 其实联邦层面包括司法判决的碎片化同样严重， 正是源自其 “守夜人” 式的

监管哲学； 而英国尽管在地理上属于欧洲、 文化上与美国同源， 但是在监管模式上

却与中国更为相近———这或许是源于两个国家都实行单一制， 并且政府都具有敏捷

而高效的治理能力。 因此， 尽管多数国家很容易受到 “布鲁塞尔效应” 的影响而采

取家长式防控的 ＡＩ 治理模式， 但是那些希望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有所作为的国

家， 更倾向于以中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伴侣型监管模式———这些国家不仅与中国和英

国， 而且彼此之间， 在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特别是政企关系方面， 都有很多显

著的不同。 伴侣型监管正在成为一种极具包容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特征的 ＡＩ 治理

模式。
限于篇幅和主旨， 本文无意评价每种模式的优劣。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理

解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般性的比较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下的每种模式都反映了特定

的价值取向： 欧盟强调防范潜在风险和保护基本权利， 美国偏爱鼓励企业和地方创

新并进行选择性干预， 而中国和英国则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寻求一种政府可

控的发展路径。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和伴侣型监管作为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三个 “理

想类型”， 能够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尽管各国之间的差异数

不胜数， 类型之间也会相互转化， 但是这三种模式各自具有的基本特征仍然有助于

我们对纷繁复杂的治理现象做出相对清晰的理论界分。
为了系统地比较这些模式， 本文借鉴了比较政治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 将从四

个治理维度展开分析： ①法律工具与政策导向； ②监管结构与实施方式； ③司法审

查与制衡机制； ④地方实验与权力分配 （Ｍ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Ｏｌｓｅｎ， １９８９； 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４）。 尽

管版权等私法规则也具有广义上的 ＡＩ 治理作用， 但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聚焦于公法

层面。 此外， 文中将结合一些重点行业案例———包括面部识别、 自动驾驶汽车、 医

疗保健、 算法决策以及其他新兴领域———来说明每种模式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表现

形式。 在此基础上， 本文把参与全球 ＡＩ 治理实践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纳入特定类型的

模式之中， 进而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关于 ＡＩ 治理的比较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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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工具与政策导向

ＡＩ 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 通常体现为相关的规范来源。 这些 ＡＩ 治理规范既可能

是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硬法， 也可能是类似于指南、 战略、 计划、 标准这样的指

导性和倡议性的软法 （Ｓｎｙｄｅｒ， １９９４； Ａｂｂｏｔｔ ａｎｄ Ｓｎｉｄａｌ， ２０００）。 这些硬法和软法既可

能是全面的、 统一的规则体系， 也可能是专门化的、 多领域的规则组合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正是这些立法和政策层面的差异， 将三种 ＡＩ 治理模式明确区分开来。

（一）欧盟：基于风险制定全面统一硬法的“家长式防控”

欧盟采取了积极的硬法方案， 提出并颁布了全球首部全面的人工智能法规———
《人工智能法案》 （ＡＩ Ａｃｔ ２０２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４）。 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是

一个统一的横向框架， 而非零散的行业法律， 旨在统一适用于所有行业和欧盟成

员国。
这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规建立了一个统一的、 基于风险的分类系统 （ Ｈｕｔｔｅｒ，

２００５； Ｂｌａｃｋ， ２０１０）， 将人工智能应用分为不同等级———从不可接受的风险 （完全禁

止） 到高风险 （严格监管）、 有限风险 （透明度要求） 和最小风险 （自由使用）。 例

如， 根据该法案第 ５ 条， 被视为对安全或基本权利构成威胁的人工智能系统 （如政

府进行的社会评分） 是被禁止的； 高风险人工智能 （如在医疗诊断或关键基础设施

中） 将面临严格的事前合规义务， 提供商必须进行合格评定， 确保人工监督， 并在

投放市场前获得认证。 更不用说， 当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与其 《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 （ＧＤＰＲ） 和 《数字服务法》 （ ＤＳＡ） 结合起来， 形成的是一个高度预防性的法

律网络。 这种预防性导向反映了一种 “家长式” 哲学———欧盟试图通过法律来预测

和预防损害， 即使这会给行业带来负担 （Ｄｅ Ｓａｄｅｌｅｅｒ， ２００２；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５）。
在防控式监管的同时， 欧盟也为符合其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提供大量的政策支持

和激励措施。 欧盟委员会的 《人工智能协调计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 ｏｎ ＡＩ）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１ 年更新）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ａ）， 作为欧盟成员国在 ＡＩ 研发、 部署

和治理方面的协调机制， 为人工智能研究调集资金和进行协调。 还有一些项目重点

投资于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测试设施， 比如 “地平线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ｂ） （欧盟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科研创新框架计划， 其中 ＡＩ 研究是重点领域之一） 和

“数字欧洲”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５） （欧盟 ２０２５—２０２７ 年的一项旗舰资助计

划， 旨在加速欧洲企业、 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的数字化转型）。 欧盟机构已承诺投入

数十亿欧元用于 “可持续人工智能”， 旨在通过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推动可信赖人工智

能系统的发展。 这种 “胡萝卜加大棒” 的组合体现了家长式防控的两个目的———国

家优先考虑公众信任和安全， 同时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来引导人工智能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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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欧洲的人工智能开发者面临着高昂的合规成本， 但也有机会受益于明确的规则

和对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公共资助。
并且， ＡＩ 治理领域也有潜在的 “布鲁塞尔效应”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２０２０）： 全球公司可

能会为了维持欧洲市场的准入而预先采用欧盟标准， 从而将欧盟的严格方法输出到

国外。 事实上， 在 ２０２５ 年初， 《人工智能法案》 的首批条款生效， 开始禁止欧盟范

围内某些 “不可接受的” 人工智能实践 （如公共场所的实时面部识别和无差别的面

部图像抓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４）。

（二）美国：通过去中心化的软法和行业措施实现“守夜人看护”

与欧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美国尚未颁布任何专门的或全面的人

工智能法律， 而是依赖于一个去中心化的、 由针对特定行业的原有法律和新近指南

形成的组合方案。 政府主要通过现有的而非新定的法律来监督和指导人工智能的

发展。
美国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法律工具仍然是零散的， 没有统一的 “人工智能法

案” 的等价物。 相反， 各种既有的联邦法规和规章被适用于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

用。 例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ＦＤＡ）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负责监管食品、 药

品、 医疗器械等产品安全的独立机构———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设备做出规定， 国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ＮＨＴＳＡ）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负责机动车辆和道路交通

安全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机构， 制定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标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而像反歧视法规这样长期存在的法律正在通过解

释的方式涵盖算法决策。 联邦机构在其原本的授权范围内各行其是： 联邦贸易委员

会 （ＦＴＣ） 负责监管商业中的欺骗性人工智能行为，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 ＥＥＯＣ）
负责处理招聘中的人工智能偏见， 等等。

与此同时， 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进一步介绍的， 美国州政府在某些人工智能

应用的立法方面一直很活跃 （如面部识别或算法招聘工具）， 形成了州一级人工智能

法律的拼凑局面。 这种多层次的法律格局反映了美国对多元化的、 自下而上治理的

偏好， 但也造成了碎片化和潜在的保护漏洞。
为了填补这些漏洞并协调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依赖不具约束力的框架和行

政指导。 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ＮＩＳＴ） 于 ２０２３ 年发布了一份

自愿性的 《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为行业提供了最佳实践。 白宫发布了 《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 （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和一项内容广泛的关于 “安全、
可靠和可信赖人工智能” 的行政命令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阐述了高层原则 （如安全、
公平、 隐私） 并指示联邦机构制定人工智能标准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２０２３） ———但这些措施都是软法， 不同于欧盟式的硬法， 直接的法律效力有限。

１４



经济管理学刊　 第 ４ 卷

美国的政策支持往往倾向于创新激励而非严格控制。 近年来， 美国联邦政府在

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投资激增。 例如， ２０２２ 年的 《芯片与科学法案》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授权数十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究和半导体产能。 但是， 美国政府的基本姿

态， 依然是 “守护” 公共利益， 通过拨款、 挑战赛和指南来引导人工智能行业走向

负责任的行为，同时基本上避免了先发制人的禁令或许可。 这种 “轻触式监管”
（Ｌｉｇｈｔ⁃Ｔｏｕｃ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ｌａｃｋ， ２００１） 姿态可以迅速适应并利用行业专业知识， 但

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业自律和事后执法。
尽管特朗普政府宣称对美国 ＡＩ 监管体系做出重大调整， 但实际的变化极为有

限。 特朗普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颁布的 《初步撤销有害行政令和行动》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４１４８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撤销了拜登政府关于 ＡＩ
安全的行政令， ２３ 日的 《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障碍行政令》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４１７９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要求在 １８０ 天

内制订 ＡＩ 行动计划， 强调去监管和创新驱动， 但是基本的监管规则并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 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 《算法问责法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 （要求

对自动化决策系统进行影响评估） 和 《禁止 ＡＩ 欺诈法案》 （Ｎｏ ＡＩ Ｆｒａｕｄ Ａｃｔ） （针对

深度伪造技术， 旨在保护个人肖像权免受 ＡＩ 滥用） 仍然毫无进展。 美国 ＡＩ 监管的

立法格局仍然是中央 “软” （联邦监管部门主要通过软法治理） 而地方 “硬” （各州

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进行地方实验）。
正如观察家普遍指出的那样， 美国路径产生了一个 “碎片化的格局”， 合规性复

杂， 但一些高风险应用依然可能漏网。 总体而言， 美国模式体现了守夜人的警惕和

最小干预： 它旨在避免为人工智能的演变制造障碍， 并仅在需要时进行干预， 而不

是预先确定所有规则。

（三）英国：制定专门立法的“伴侣型监管”

英国新兴的 ＡＩ 治理战略体现为一种 “伴侣型” 的监管路径———政府将自己定位

为人工智能创新的务实的合作伙伴， 拒绝制定统一的人工智能法案， 而是在特定领

域制定具有全英适用效力的专门立法。 这种总体上基于原则而非规则， 但在特定 ＡＩ
产业领域出台专门立法， 特别是以硬法形式确立强制性规则的治理路径， 既区别于

美国式的地方探索或软法指引， 亦不同于欧盟式的统一覆盖所有领域的全面立法。
２０２１ 年英国发布的 《国家 ＡＩ 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确立了未来十年的愿景， 目标是使英国成为 “全球 ＡＩ 超级大国”。 该战略强

调了在人才、 数据、 算力、 资金等关键驱动因素上的投入， 并明确提出要建立 “世

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监管环境”。 作为该战略的组成部分， 通过 《 ＡＩ 行业协议》 （ ＡＩ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ａｌ） 为 ＡＩ 研发提供资金支持。 进入 ２０２５ 年， 英国政府发布了 《 ＡＩ 机遇行

动计划》 （ＡＩ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５）， 为最大化 ＡＩ 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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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潜力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该计划特别强调了对算力

（包括数据中心） 的投资， 以及推动 ＡＩ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广泛应用。 这些战略和

计划的一个核心考量是， 英国若要实现其成为 “全球 ＡＩ 超级大国” 并营造 “亲创新

监管环境” 的战略目标， 监管方式必须与之适应。
因此， 拒绝效仿欧盟制定单一的、 全面的 ＡＩ 法案， 英国宣称的是一种 “基于原

则” 的治理策略。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 《人工智能监管白皮书》 （Ａ Ｐｒ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ｌａｃｋ， ２０１２； ＵＫ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ａ） 概述了一个 “相称的、 亲创新的” 治理框架， 明确拒绝设立新的人工智能监

管机构或制定广泛的硬性法规。 僵硬的、 全面的立法被视为阻碍快速创新的障碍。
英国选择了一种灵活的、 非强制性的、 基于原则的监管方法， 这并非偶然， 而是其

国家 ＡＩ 战略的直接体现。 一个致力于在 ＡＩ 这样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和持

续创新的国家， 自然会倾向于一个能够快速适应并且不会施加过重前期负担的监管

体系。 英国将责任下放给各行业的现有监管机构， 要求其将五个跨领域的人工智能

原则 （安全、 透明、 公平、 问责和可竞争性） 整合到其规则和指南中。 例如， 英国

金融行为监管局 （ＦＣＡ） 负责监督金融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 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

理局 （ＭＨＲＡ） 负责监督医疗设备中的人工智能， 以此类推。 这些监管机构被期望

在其领域内发布针对具体情境的指南或行为准则， 而不是执行任何单一的人工智能

法律， 从而构成了一种按领域划分、 具体回应技术风险的治理路径。
同时， 与美国以软法倡导和州立法为主的分散治理模式不同， 英国在人工智能

规制上采取中央主导策略的同时， 也保留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机制。 “基于原

则” 的理念之下， 英国选择的是以行业为单位推进专门立法的治理路径。 ２０２４ 年通

过的 《自动驾驶汽车法案》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ｃｔ） （ＵＫ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２０２４） 为全英范

围内的自动驾驶技术确立了完整的法律框架， 涵盖责任分配、 保险机制与合规程序，
是英国在特定高风险领域主动设立新法的典型实例。 此外， 英国议会制定的 《网络

安全法》 （ＵＫ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２０２３） 通过后期修正案将未经同意的深度伪造色情内容定

为刑事犯罪， 并加重了对私密图像滥用以及利用深度伪造进行骚扰或侮辱的处罚，
使英国成为最早明确禁止滥用性深度伪造的国家之一。 英国内政部 （ Ｈ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
在 ２０２１ 年更新了 《监控摄像头操作规范》 （Ｈ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１）， 指导警察和地方当

局合法使用闭路电视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视频分析， 明确纳入了上诉法院关于实时面

部识别的裁决， 强调数据保护 （同意、 必要原则）， 并要求执法部门为其在公共场所

使用面部识别和其他生物识别监控的偏见、 准确性和相称性负责。
与此同时， 英国一方面将既有的 《数据保护法》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和 《平等

法》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 在垂直领域进行延展适用， 另一方面也根据具体技术风险与监管

需要推动制度性回应， 形成一种软法硬法结合、 从中央发起、 面向全英统一适用的

专门领域的立法模式。 由政府制定专门化的而非全面的正式法规并赋予其全英适用

３４



经济管理学刊　 第 ４ 卷

的强制效力， 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以软法为主、 兼顾技术发展节奏与产业参与， 这正

是英国 “伴侣型监管” 的表现形式。
同时， 对于跨行业或处于监管职责之间的人工智能应用， 英国在制度与政策层

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 例如， 数字监管合作论坛 （ ＤＲＣＦ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２） 与数据伦理与创新中心 （ＣＤＥＩ）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共同为 ＡＩ 治理提供协调机制与规范建议， 从而构成针对性立法与

制度支持的配套格局。 在财政与研究层面， 图灵研究所 （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８）
与 ＡＩ 安全研究所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ＩＳＩ） 等科研平台也被纳入国

家战略资源配置体系， 为特定领域立法提供知识基础与前瞻支持。 此外， 英国政府

一直在推广 “监管沙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和试点项目， 允许人工智能开发者在

监督下进行实验———承认 “ 从实践中学习” 可以为制定更好的规则提供信息

（Ａｌｌｅｎ， ２０１９； Ｋａｓｈｉｗａｇｉ， ２０１７）。 “监管沙盒” 最初是由英国 ＦＣＡ 在金融科技领域创

立的监管创新工具， 允许创新企业在放松监管环境下测试新产品和服务， 现已扩展

到 ＡＩ 领域。 由此构成的是一种政府引导、 行业执行、 多元支持的治理格局， 体现出

与技术共生、 制度协同的 “伴侣型监管” 特征。
总之， 英国模式展示了一个 “伴侣型” 监管者， 如何在不预设统一监管框架的

前提下， 通过分行业、 多领域的专门化立法， 结合原有法律延展适用与制度协作，
以软硬法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起灵活但具约束力的规制体系， 在支持创新的同时有

效识别并管控风险。

（四）中国：以“伴侣型监管”推进国家战略

中国式伴侣与英国式伴侣有所不同。 但是中国的 ＡＩ 治理路径同样体现为一种

“伴侣型” 的监管范式， 即国家积极与产业界合作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同时通过将

原有法律在垂直领域延展适用， 并针对关键领域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 辅之

以强有力的专门化规制， 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中国政府同样发布了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和行政措施， 都是针对特定的人

工智能技术和应用， 而非制定一部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 例如， 中国是最早明确监

管算法和人工智能驱动服务的国家之一，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２０２１） 要求企业向监管机构注册其算

法， 并强制要求推荐算法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国家网信办和其他机构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２０２２），
强制要求明确标记人工智能生成的媒体内容， 并规定深度伪造工具的提供者和使用

者需要履行获得同意、 核实身份并防止滥用的严格义务———与英国一样， 中国也是

最早明确禁止滥用性深度伪造的国家之一。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国家网信办联合七部门联合

发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２０２３），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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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确保内容合法、 标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保护个人数

据并防止歧视。 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管总局于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

加强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 召回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５） 要求与自动驾驶系统相关的软件在线升级 （ ＯＴＡ） 需获得监

管批准， 以防止汽车制造商利用软件补丁掩盖缺陷， 并禁止将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ＡＤＡＳ） 功能宣传为自动驾驶， 强制要求向监管机构报告 ＡＤＡＳ 故障或事故。 国家

网信办和公安部于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发布的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 （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公安部， ２０２５） 要求提供商获得明确的知情同意， 并提供非面部

识别的替代方案， 旨在遏制日常生活中不必要的人脸扫描， 解决日益增长的隐私和

安全担忧。 这些规则充当了高风险人工智能的事前许可制度， 确保了政府在部署前

的有效监督。
此外， 类似于英国， 中国 ＡＩ 治理的法律工具也是一套专门化的、 软法和硬法结

合的规则体系。 一方面， 原有监管机构时常通过软法引导行业自律。 例如， 中国人

民银行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发布了金融服务领域算法风险管理标准， 旨在促进金融科技人

工智能的透明度和控制偏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布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指南， 规范人工智能驱动诊断软件分类， 确保人工智能

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安全。 科技部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了包含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伦理指

南， 提出了关于 “可信人工智能” 发展的高层原则， 强调隐私、 公平和监督。 另一

方面， 《网络安全法》 （２０１７）、 《数据安全法》 （２０２１） 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
（２０２１） 等基础性法律预先确立了数据处理、 安全评估与信息保护的底线规则， 其延

展适用为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在具体场景中的合规治理提供了法律基础， 并为分行

业、 分技术类型的规制实践打开了空间。
在此基础上， 中国在实践层面更多是通过专门化、 行业性的行政规定和行业指

南实现 ＡＩ 治理。 中国政府在积极引导人工智能创新 （通常与科技巨头合作） 的同

时， 也运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行政法规将人工智能引导到既定方向。 中国的监管合

规相对简化———企业与政府密切合作， 并迅速适应新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通常定义

明确且统一适用。 与美国零散的法律规定相比， 中国企业可能更容易了解红线并在

其范围内快速行动。 这帮助中国的监管部门实现了类似英国的 “敏捷治理”。
在政策支持方面， 中国政府始终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并以中央层级

的战略部署和制度安排推动全国范围的技术进步与场景落地。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

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务院， ２０１７） 设定了中国到 ２０３０ 年引领世界人

工智能的战略目标。 科技部自 ２０１９ 年起在全国设立 ＡＩ 创新发展试验区 （科技部，
２０１９ａ）。 一些类似政策都反映了 “发展优先” 的国家战略———利用产业政策、 补贴

和采购来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 同时， 通过行业性监管确保这种发展模式不会破坏

社会稳定或国家控制。 国家与产业界之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在企业合规以及双方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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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共同利益之上。
总之， 中国的 ＡＩ 监管模式将贴近式的国家监督与强有力的国家支持相结合， 体

现了一种与英国相似但更为紧密的 “伴侣型” 监管路径： 政府引导产业发展， 牢牢

掌握方向盘， 以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战略目标。

三、监管结构与实施方式

任何 ＡＩ 治理模式最终都要由特定的监管部门加以实施。 有的模式选择的是建立

全新的、 全面的监管部门， 有的则仍然依赖于旧有的政府分支。

（一）欧盟：新设全面监管机构与多层次执法架构

欧盟的治理模式包含一个多层次的执法架构， 将欧盟范围内的协调与成员国层

面的实施结合起来 （Ｍ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Ｈｏｏｇｈｅ， ２００１； Ｂａｃｈｅ ａｎｄ Ｆｌｉｎｄｅｒｓ， ２００４）。
为确保整个欧盟的一致性， 《人工智能法案》 设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欧洲人工智

能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４）， 类似于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的欧洲数据保护

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１８； Ｋｕ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以协调各成员国

政府并发布指南。 此外， 欧盟人工智能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人工智能办公室，
以支持该委员会并帮助制定技术标准。 这个新的中央监督机构， 通常被称为欧洲人

工智能办公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负责起草 《人工智能法案》 的解释性

指南和行为准则。 截至 ２０２５ 年初， 该人工智能办公室一直在与数百个利益相关者进

行磋商， 以最终确定一份全面的行为准则 （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尽管因其人员配备有

限以及达成泛欧共识的复杂难度而面临挑战。
同时， 根据 《人工智能法案》 的规定， 各成员国需要将特定的国家监管机构

（往往是新创设的） 作为 ＡＩ 治理的主要执法机构， 即所谓 “指定机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ｃ） 负责监督人工智能提供商和用户的合规情

况。 例如， 目前在一个国家执行产品安全或数据保护的机构可能会被指定负责监督

其职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系统。 因此， 欧盟模式具有两级执法： 一个协调政策和制

定标准的中央层面， 以及一个进行检查、 调查和制裁违规行为的成员国层面。 《人工

智能法案》 下的执法权力是巨大的———监管机构可以对严重违规行为处以高达 ３ ０００
万 ～ ４ ０００ 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 ６％ ～ ７％ 的罚款 （这一数字与 ＧＤＰＲ 罚款相当或更

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４）。 欧盟致力于强力执行其预防性

规则。
与此同时， 传统的监管机构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 像医疗器械管理机

构或金融监管机构这样的行业机构， 预计会将 《人工智能法案》 的义务整合到其对

人工智能驱动产品的监督中， 比如确保人工智能诊断工具在获准上市前已通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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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新旧机构之间的互动也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现有机

构带来领域专业知识， 而新的人工智能委员会则确保跨行业风险 （如透明度或偏见）
得到一致处理。 以往欧盟法规 （如数据保护） 的经验表明， 各国执法力度存在不小

的差异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人工智能法案》 只能通过促进监管机构之

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来缓解这一问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４）。
总之， 欧盟的执法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 它设立了一个中央协调机构， 并授权

成员国机构， 旨在实现法律统一和地方问责。 这种结构反映了欧盟更广泛的治理风

格———一个多层治理体系， 需要布鲁塞尔与成员国首都之间持续协商， 以便在人工

智能监督方面 “用一个声音说话”。

（二）美国：现有机构的事后监管与碎片化的执法格局

美国在联邦层面尚未设立任何专门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 相反， 与人工智能相

关的执法分散于现有的监管生态系统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美国既不

存在类似于 《人工智能法案》 这样的统一法典和人工智能委员会这样的单一中央监

督机构， 又缺少适用于特定领域的专门性但系统性的硬性规则， 也不存在一个补充

性的承担首要责任的监管部门， 由此造成了美国碎片化、 相对迟缓、 临时和被动的

执法格局。
在 ＡＩ 时代， 美国的传统监管机构继续发挥支配作用。 各种联邦机构已将其执法

活动扩展到人工智能领域。 例如， 联邦贸易委员会 （ＦＴＣ） 根据其消费者保护授权

严厉打击不公平或欺骗性的人工智能应用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司法

部 （ＤＯＪ） 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ＥＥＯＣ） 负责执行反歧视法， 日益涵盖贷款、 住

房或招聘中的算法偏见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２０２２； Ｕ􀆰 Ｓ􀆰 Ｅｑｕ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２）；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ＦＤＡ） 在批准支持人工智能

的医疗设备前专门审查安全性与有效性， 并可以召回不安全的人工智能驱动产品

（Ｕ􀆰 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证券交易委员会 （ＳＥＣ） 监控算法交易

是否存在市场操纵 （Ｕ􀆰 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与此同时， 国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ＮＨＴＳＡ） 负责监督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 并有权调查人工

智能驾驶系统的缺陷 （如对特斯拉的 Ａｕｔｏｐｉｌｏｔ 等驾驶辅助系统的调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 因此， 每

个机构都运用其传统权力 （如规则制定、 许可、 执法行动） 来监督其管辖范围内的

人工智能。 这种行业执法路径 （Ｊｏｒｄａｎａ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 ２００５） 因其在相应垂直领域的

丰富经验而从以往积累的专业知识中获益。 因此， 这些机构能够在本领域内实现灵活

的、 针对具体用例的及时响应： 机构可以发布量身定制的指南， 比如 ＦＤＡ 的 《人工智

能 ／ 机器学习医疗软件行动计划草案》 （Ｕ􀆰 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或

ＮＨＴＳＡ 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指南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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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而无须新的立法， 更多的是对现有法律如何适用于新技术的解释。
然而， 问题也显而易见： 缺乏统一的框架可能导致空白和重叠。 特别是在影响

许多行业的跨领域问题上， 比如人工智能透明度或数据治理， 各机构必须推进却往

往难以有效协调。 某些行业受到高度监管， 而另一些行业几乎没有监管。 监管机构

对那些不完全属于任何单一机构权限的系统性人工智能风险必然反应较慢。 华盛顿

目前正在就是否设立新的人工智能监督机构或授权现有机构 （如商务部或联邦贸易

委员会） 拥有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监管权力进行辩论， 但截至 ２０２５ 年春季尚未达成

共识。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人工智能方面的跨机构协调。 例如， ２０２０ 年

的 《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０） 设立了国家人工智

能倡议办公室， 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研究战略， 并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 （ ＮＡＩＡ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０２２） 来推荐政策。 尽管这些机构更侧重于创新政

策而非执法， 但目前依赖的仍是一个非正式的网络： 各机构通过像联邦贸易委员会

共同发起的全球隐私执法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２３） 或白宫领

导下的类似努力来分享最佳实践。 ２０２３ 年， 拜登政府成立了白宫人工智能工作组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ＡＩ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２３）， 随后又成立了人

工智能委员会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２３）， 汇集了各机构负责人， 旨在同步 ＡＩ 治理工作。
然而， 这些协调机构缺乏直接的监管权力， 与欧盟人工智能委员会完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政府在 ２０２３ 年中期促成了顶级人工智能公司 （如谷歌、
ＯｐｅｎＡＩ、 Ｍｅｔａ 等） 的自愿承诺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安全

测试并共享信息， 这实质上是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试图强制执行规范。 而在大多数

情况下， 执法格局可能显得临时和被动： 行动往往在危机或公众压力之后发生， 比

如 ＦＴＣ 调查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或 ＤＯＪ 等机构在有关人工智能招聘工具存在偏见的报道后进行干预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对拜登政府时期政治遗产的

不断清除， 前述协调机制作用也相应受限。 但是， 美国的 ＡＩ 治理模式依然没有根本

性的改变： 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 依赖于各部门的授权执法以及通过指南

和自愿合规进行的软执法。
总之， 美国的执法模式是去中心化的，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状： 寄希望于

由众多机构和法律组成的先行体系， 如果得到适当协调， 能够有效监督人工智能。
因而， 除非本领域内权限清楚， 这些执法机构往往反应较为迟缓、 临时和被动。 这

在客观上既给了 ＡＩ 企业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 又导致了由州政府和市政府主导的区

域性监管的广泛兴起 （后文将会进一步论述）。

（三）英国：基于主导机构和敏捷治理的事中监管

英国的执法路径与其法律策略相呼应： 放弃设立单一的中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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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将人工智能监督纳入现有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这与美国颇为类似。 不同之处

在于， 英国的现行监管机构通过主导机构和敏捷治理致力于 “事中” 监管， 而非仅

仅是事后的被动回应。
２０２３ 年的 《人工智能监管白皮书》 要求各个监管机构根据自身领域的特点和风

险， 制定具体的指导方针和工具。 例如， 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 ＣＭＡ）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就 ＡＩ 基础模型发布了初步报告， 而信息专员办公室

（ＩＣ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０） 与图灵研究所合作发布了关于解释

ＡＩ 所做决策的指南。 这种做法是英国在 ＡＩ 治理上的一项深思熟虑的选择， 旨在避免

“一刀切” 的立法模式， 相信特定领域的监管方法能够实现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有

效治理。 ＡＩ 技术在不同行业的风险和应用差异巨大 （如医疗 ＡＩ 与广告 ＡＩ）， 特定领

域的专门规制被认为更能适应这种复杂性。
这种做法充分利用了英国现有监管机构在各自领域内积累的深厚专业知识。 与

其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 ＡＩ “超级监管机构” （这需要大量时间来培养专业能

力）， 英国模式选择的是激活现有监管机构的潜力。 行业监管机构因此受到鼓励 （在

某些情况下还获得了资助）， 以发展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治理能力。 比如， 竞争与市

场管理局 （ＣＭＡ） 负责关注人工智能对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而金融行为监管

局 （ＦＣＡ） 则负责审查金融科技中人工智能的使用是否存在公平性或稳定性风险。
再如， 如果医疗人工智能设备不安全， 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 （ ＭＨＲＡ）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２４ｂ） 可以根据医疗器械法撤销其批准；
如果招聘算法存在系统性歧视， 平等与人权委员会 （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２） 可以根据平等法进行调查等。 英国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赋予各领

域监管机构相对自主的裁量空间， 使其能够根据行业特点探索差异化的监管方式。
这为政策实施提供了广泛的功能性实验。 例如， 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可以在监督下测

试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５）， 而医疗保健监管机构可

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方法， 并要求对人工智能临床工具进行逐案批准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２４ａ）。 各领域监管机构在既有职权范围

内利用其现有权力 “相称地” 解决人工智能问题。
这原本意味着类似于美国的碎片化治理。 但实际上， 英国中央政府在 ＡＩ 治理方面

建立了更为有效的协调机制。 虽然英国没有法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执法机构， 白皮书也

没有将新的执法权力授予任何一个机构， 但在实践中信息专员办公室 （ＩＣＯ） 作为人

工智能相关数据保护问题的专责监管主体， 逐步成为 ＡＩ 治理中的主导机构。 作为英

国 ＡＩ 治理中事实上的首要监管者，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发布的 《监管 ＡＩ： ＩＣＯ 战略路线》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ｃ） 进一步确立了其以风险为本、 比例适当的

监管取向。 此外， ＩＣＯ 还发布了 《 ＡＩ 与数据保护指南》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３ｂ）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更新， 详述公平、 可解释、 安全及自动化决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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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与数据保护风险工具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３ａ） 《数据保护

影响评估 （ＤＰＩＡ） 指南与模板》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ａ） （将指南

落地为工程师与 ＤＰＯ 的风险评估工具）， 以及关于 “生成式 ＡＩ 与数据保护” 的系列

咨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ｂ） （聚焦合法性、 透明度与 ＤＰＩＡ 要

求）， 并设立 “监管沙盒” “创新咨询” 和 “创新中心” （为企业提供先行试验环境，
在合规前提下帮助加速 ＡＩ 上线， 也为制定政策积累实证经验）。 相比于 ＩＣＯ， 拟议

中的新部门更多是咨询性的， 比如英国于 ２０２３ 年底宣布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安全研究

所 （ＵＫ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ｂ）， 用以评估先进人

工智能模型的风险， 但主要是通过研究来提供政策支持， 而不是充当监管机构。
不同于欧盟式 （全面监管机构） 和美国式 （协调机构） 的人工智能委员会，

ＩＣＯ 是一个独立的专门化的监管部门， 既具有强有力的执法权， 又并非无所不管，
而是主要承担补充性责任。 一如前述， 那些职权明确的 ＡＩ 治理领域， 仍然由本领域

传统上的监管部门负责。 ＩＣＯ 首先是和其他监管部门一样的专门化的监管者， 负责

数据相关的 ＡＩ 治理。 作为英国独立的数据保护主管机关， ＩＣＯ 依据 《英国 ＧＤＰ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Ｕ） ２０１６ ／ ６７９， ２０１６ ） 和 《 ２０１８ 年数据保护法》 （ ＵＫ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可以发布信息 ／ 评估通知、 执法通知和罚款通知， 对企业处以最高 １ ７５０ 万英

镑或全球营业额 ４％ 的罚款， 并且有权命令暂停或删除相关数据处理。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对 Ｓｎａｐ ｃｈａｔ 的 “Ｍｙ ＡＩ” 聊天机器人的预备执法通知， 就是 ＩＣＯ 在生成式 ＡＩ 风险评

估不足时行使权力的实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３ｃ）。
另一方面， 在超出传统职权划分的空白或交叉地带， ＩＣＯ 则在英国 ＡＩ 治理中起

到了主导作用。 ＩＣＯ 的角色是填补空白和协调重叠。 这个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的独立监管

机构， 拥有调查、 整改与重罚的强大手段， 使其成为英国大多数涉及个人数据处理

的 ＡＩ 系统的核心监管者。 为防止各自为政并确保采取一致路径， 英国建立了一个

ＩＣＯ 主导的协调机制。 其中， 最主要的是数字监管合作论坛 （ ＤＲＣＦ）， 这是一个由

ＩＣＯ、 ＦＣＡ、 英国通信管理局 （ Ｏｆｃｏｍ） （ Ｏｆｃｏｍ， ２０１０） 和 ＣＭＡ 组成的伞式组织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Ｍéｎｙ， １９９３）。 数字监管合作论坛 （ ＤＲＣＦ） 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已将人工智能作为重点关注领域， 促进就跨越监管领域的问题 （如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和隐私的交叉点） 开展联合研究和指导。 在这一模式下， 英国新旧机构之

间的相互作用更多的是基于 ＩＣＯ 联合主导的协调机制而非等级制度———像数字监管

合作论坛 （ＤＲＣＦ） 这样的论坛充当了连接组织。 数字监管合作论坛 （ ＤＲＣＦ） 还推

出了一个 ＡＩ 与数字中心试点项目 （ＤＲＣＦ ＡＩ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ｂ）， 为创新者提供跨监管

机构的定制化咨询服务。 此外， 政府还承诺投入 １ ０００ 万英镑用于提升监管机构的

ＡＩ 专业能力。 此外， 通过全球隐私大会等平台， ＩＣＯ 还与其他隐私监管机构共享 ＡＩ
监管经验， 保持政策一致性。 ＩＣＯ 既通过详尽指南、 工具包和创新沙盒等手段， 引

导产业合规创新； 又借助数字监管合作论坛 （ＤＲＣＦ） 等机制， 确保英国 ＡＩ 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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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与保护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是英国 “伴侣型监管” 的代表者和主导者。
英国执法结构的优势在于敏捷性和官僚机构最少化———已经了解其行业的监管

机构可以相对较快地发布量身定制的人工智能指南 （正如 ＩＣＯ 在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 《人

工智能审计框架》 征求意见稿中所做的那样）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０）， 并通过沙盒项目与公司互动。 英国监管机构发布的行政指南比正式立法更容

易更新。 同时， 分阶段发布监管指南的计划以及对非立法性方法保持 “持续审查”
的承诺， 都体现了其对敏捷性的追求。 这种设计使得监管框架能够与技术发展和风

险认知同步演进。 它还允许在不同领域进行试验： 监管机构可以在基于原则的共同

精神下尝试不同方法。 例如， 金融行为监管局 （ＦＣＡ） 在金融领域 “采用人工智能

技术” 的指南可能不同于 ＩＣＯ 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方法。 这种 “准实验性” 的制度环

境， 使英国能够在保持规则一致性的基础上实现监管多样性与快速应变。 这也意味

着， 传统监管机构自身也在迅速变革， 既需要继续发挥其传统的职能作用和部门间

的紧密协调， 也需要保持敏捷治理， 持续更新其指南、 专业知识和规则， 以尽可能

跟进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从本质上讲， 英国的执法制度体现了一种以 ＩＣＯ 为主导的敏捷治理模式： 中

央政府设定监管预期并提供必要支持， 日常的人工智能监督由各领域监管机构在

自身职权范围内灵活应对， 而超出传统职权划分的监管问题则由 ＩＣＯ 负责并形成

跨部门的协调机制， 从而形成了以快速响应和制度适配为特征的 “伴侣型” 的治

理体系。

（四）中国：现行机构密切配合的监管矩阵

与美国和英国一样， 中国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单一的 ＡＩ 监管的最高机构。 但是，
通过特定监管部门主导并联合其他部门共同组成的监管矩阵， 中国政府实现了更为

有力也更为高效的 ＡＩ 治理。
一个关键角色是国家网信办， 其作用类似于英国的 ＩＣＯ， 在中国的 ＡＩ 治理中发

挥着主导和补充作用， 特别是在算法规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措施等人工智能法规方

面。 国家网信办还与工信部、 公安部以及行业监管机构一起， 构成了一个执行人工

智能相关规则的机构矩阵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７）。 当新法规出台时 （如 ２０２２ 年

的深度伪造规定）， 中央政府通常会将监督责任分配给一个或多个机构 （如国家网信

办负责互联网平台， 工信部负责工业人工智能等）。 这些机构可以进行审计并处以罚

款， 并且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来调查人工智能公司———中国监管机构可以要求访问源

代码或对算法进行审计 （事实上， 一些法规明确允许政府进行现场算法检查）。 同

时， 中国在 ２０１９ 年成立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来制定伦理标准 （科

技部， ２０１９ｂ）， 但具体的执法仍然是通过既有的政府机构进行。
传统监管机构也在各自垂类领域继续发挥作用。 例如，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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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风险指南监控金融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 （如信用评分算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则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 负责监管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这些

现有监管机构在行使原本职权的同时， 也会努力与国家法律和中央指令保持一致。
例如， 《个人信息保护法》 生效后， 行业监管机构和地方市场管理部门参与遏制非法

使用生物特征数据的行动。
对于高风险应用， 中国政府也会采取类似于欧盟的防控手段， 要求强制性安全

评估和许可。 例如， 在中国部署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需要通过政府对训练数据

和潜在影响的安全审查， 而影响公众舆论的算法必须在国家网信办注册。 近年来的

执法行动包括罚款和关停： ２０２３ 年， 几家中国科技公司因未遵守生成式人工智能内

容规定而受到警告或罚款。 同时， 当某些人工智能技术受到鼓励时， 中央政府可能

会容忍甚至鼓励一段时间的宽松执法以促进创新， 然后再收紧控制。 最近的一个例

子是自动驾驶汽车： 一系列城市被允许试验机器人出租车和无人驾驶汽车试点， 随

着技术相对成熟， 一些城市 （如北京市） 正式制定了一项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 以安全要求来管理自动驾驶汽车的部署， 有望成为更

广泛的国家规则的前奏。
总之， 与英国 ＩＣＯ 主导下现行监管机构的敏捷治理类似， 中国的执法机构在国

家网信办主导下， 依托强大的监管矩阵直接制定并执行关键规则， 从而通过高效及

时的事中监管确保 ＡＩ 发展的国家战略。 正是中国和英国的这种监管模式， 使其 ＡＩ
治理具有鲜明的 “伴侣型” 特征： 不是通过预先设立全新机构全权处理所有 ＡＩ 治理

问题， 也不是仍由现行机构在原有职权范围内平行执法、 各自为政， 而是形成了一

个特定监管部门主导、 其他监管部门协同配合的敏捷高效的治理模式。 因此， 伴侣

型监管既继承了垂直领域积累的原有治理经验和专业知识， 又通过主导机构的补全

和兜底责任， 避免了监管的严重空白和过度重叠。

四、司法审查与制衡机制

不难看到， 不论在何种模式下， 尽管监管机制不同， 行政机构都在 ＡＩ 治理中扮演

了核心角色。 与此同时， 尽管通常是被动审查， 法院不论是在 “监管” 这些监管机构

上， 还是直接作为特殊类型的 ＡＩ “监管” 机构， 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

（一）欧盟：积极“监管”的法院体系

在欧盟， 司法审查在 ＡＩ 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植根于该地区发达的

法治传统和多层次的法院体系： 包括成员国内的各级法院、 欧洲法院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ＣＪ）， 以及处理更广泛人权问题 （不限于欧盟） 的欧洲人权法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ＥＣＨＲ）。 基于 《人工智能法案》， 欧盟的各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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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实际上成为 （行政） 监管者的 “ （司法） 监管者”， 并且由此通过司法解释发展

出新的 ＡＩ 监管规则， 产生了事后救济的事前效力。
通常， 欧盟的司法监督是被动的———法院在法律受到质疑后审查法律的适用情

况， 并可以推翻违反更高规范的决定或法律。 然而， 也存在一些主动 ／ 嵌入式机

制。 例如， 在许多欧盟监管制度下 （包括 《人工智能法案》 ） ， 都要求进行影响评

估和咨询， 这些在高风险系统实施前充当了内置的制衡机制。 个人或倡导团体通

常可以通过向独立的监督机构提起诉讼或投诉来启动司法审查 （这些机构的决定

可以向法院上诉） 。 荷兰 ＳｙＲＩ 案 （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２０２０） 是 ２０２４ 年之

前司法干预算法治理的一个突出例子。 ＳｙＲＩ 是荷兰政府用于标记福利欺诈的算法系

统， 一个由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组成的联盟在法庭上对其提出了质疑。 海牙地方法院

裁定该系统违反了 《欧洲人权公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ＥＣＨＲ）
所载的隐私和人权原则， 有效地阻止了其使用。 这是一项被动审查———在 ＳｙＲＩ 部署

之后， 但它展示了司法机构针对不透明人工智能系统执行基本权利的意愿。 这表明，
欧洲法院在 《人工智能法案》 颁布之前就已经成为受人工智能影响的个人的后盾，
甚至审查监管者是否遵循了适当的程序 （透明度、 公平性评估等） 以及给予个人权

利应有的尊重。
如今， 根据 《人工智能法案》， 司法审查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执法行动： 被监管

机构罚款或处罚的公司可以向成员国法院并最终向欧盟法院上诉， 以质疑这些决定

甚至条款的有效性。 进而， 还存在宪法审查的前景： 如果一个成员国或公民认为

《人工智能法案》 或实施该法案的国家措施侵犯了基本权利或欧盟条约， 他们可能会

向欧洲法院 （ＥＣＪ） 提起诉讼。 虽然 《人工智能法案》 的制定旨在与 《欧盟基本权

利宪章》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００） 保持一致， 但其适用 （如 “实时生物特征识别”
禁令的确切范围） 未来可能会面临法院的法律解释。 此外， 欧洲人权法院 （位于斯

特拉斯堡， 独立于欧盟但对许多欧盟国家具有约束力） 可以审理关于国家使用人工

智能 （如监控系统） 是否侵犯人权的案件。
总之， 欧洲的司法审查尽管是事后的和原则驱动的， 然而强有力的司法救济的

存在本身就具有事前效力： 欧洲政府和公司知道它们的人工智能部署可能会在法庭

上受到质疑， 从而激励它们采取预防措施。 在一起发生在意大利的案件中， 一家法

院裁定 Ｄｅｌｉｖｅｒｏｏ 的骑手调度算法具有歧视性， 并下令进行修改 （ Ｓｏｌｕｚｉｏｎｉ Ｌａｖｏｒｏ􀆰 ｉｔ，
２０２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２１）。 当时， 《人工智能法案》 尚

未颁布， 法官将欧盟数据保护和劳动法原则应用于算法决策， 已经在欧盟的 ＡＩ 治理

实践中发挥作用。 不难想见， 随着 《人工智能法案》 的颁布实施， 法院将会通过解

释法律的方式为人工智能应用设定更多界限， 从而实行一种类似美国式 “判例法”
的嵌入式监督。 ２０２４ 年已经有成员国法院向欧盟法院提交了解释欧盟 《人工智能法

案》 的初步裁决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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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欧盟在国家和联盟层面的司法系统是 ＡＩ 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 它确保了

贯穿欧盟法律的高层价值观 （人的尊严、 自由、 民主等）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得到执

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 ＡＩ “判例法” 的发展， 我们可能会看到司法机构阐明针

对人工智能的特定原则 （类似于法院在互联网时代为数据隐私制定的检验标准）。 这

种不断发展的法官制定法将会持续补充成文法规。
从本质上讲， 在欧洲， 任何受人工智能驱动决策影响的人都有寻求补救的法律

途径， 而且法院在干预人工智能纠纷方面也颇为积极———这使得司法审查成为欧盟

模式下可持续的、 尊重权利的 ＡＩ 治理的有力保障。 法院必将成为 《人工智能法案》
下的一种特殊类型的 “监管” 部门， 不仅监管使用 ＡＩ 技术的企业， 也监管那些监管

ＡＩ 应用的监管机构。

（二）美国：消极司法审查和原有判例法体系的纳入

在美国， 迄今为止对人工智能问题的司法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被动的， 而

且是消极的。 由于没有一般性的人工智能法律供法院解释， 因此涉及人工智能的案

件通常援引宪法原则、 反歧视法、 行政法或侵权责任等法规， 通过现有法律框架下

的诉讼进行。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判例分散在不同领域， 随时可

以纳入联邦和各州的现行判例体系。 并且， 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例针对 ＡＩ 相关诉讼的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 与行政监管碎片化一致的是司法审查的碎片化。
美国法院习惯于裁决新技术问题， 但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在责任归属和证据透明

度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法院在人工智能系统使用前不会对其进行审查或许可。
相反， 司法干预发生在原告提起诉讼、 声称人工智能驱动的行为侵犯了其权利或违

反了法律之时， 因此自然而然被嵌入了原本所在的法律领域。 例如， 在消费者保护

法领域，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 ＡＣＬＵ） 根据伊利诺伊州的 《生物特征信息隐私法》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０８） 起诉了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 ＡＩ （一家面部识别公司）， 最终在

２０２２ 年达成和解， 限制了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 ＡＩ 的销售并设定了合规要求 （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ｏｏｋ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２０２２）； 在就业领域， 求职者已就算法招聘工具提起诉讼， 声

称存在歧视， 比如根据 《民权法案》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 对一家算法招聘公司提起的集

体诉讼 （Ｕ􀆰 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２０２３）。 总体而言， 美国司

法机构保持的依然是其基本立场： 将现有法律原则应用于新的事实。 这意味着， 如

果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导致歧视， 法院会像对待任何其他导致歧视的做法一样予以

审视。
相比于美国法院在 ＡＩ 相关的民事案件中有很多判决， 司法监督在行政案件中则

鲜有作为。 与欧盟类似， 如果联邦机构就人工智能发布规则或采取执法行动， 企业

和个人可以在法庭上质疑这些行为超出权限或过于恣意。 例如， 虽然目前尚未专门

针对人工智能， 但是可以设想， 一家公司质疑联邦贸易委员会 （ＦＴＣ） 对某项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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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实践的制裁， 这将导致法院审查 ＦＴＣ 是否正确地将消费者保护法应用于人工智

能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但是， 与欧盟不同的是， 美国法院在 “监督”
监督者方面没有那么积极。 美国司法审查的性质是消极的和分散的———它缺乏欧盟

法院的那种全面的监督功能， 更没有一部 《人工智能法案》 可以依据。 在欧盟， 监

管决定会受到法院的普遍审查， 以确保其与广泛的权利框架保持一致。 相反， 美国

原告必须在现有法律中找到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 美国法院在技术问题上通常都会

给予行政机构相当大的尊重， 这意味着如果监管机构颁布人工智能法令， 只要这些

法令是合理的， 法院就可能予以维持 （尽管雪佛龙尊重原则已被 Ｌｏｐｅｒ Ｂｒｉｇｈｔ 案改

变）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４）。 相反， 如果一个机构未能监管明显的

危害 （这也是目前的常见情况）， 通常无法通过法院强制其行动 （除非通过广泛的宪

法主张， 而这显然相当困难）。
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国法院在 ＡＩ 治理实践中的态度是完全消极的。 司法参与的一

个特定领域是透明度———美国法院一直在努力解决法律程序中 “黑箱” 算法的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 被告试图获取法医人工智能工具 （如 ＤＮＡ 软件或酒精测试仪算法）
的专有源代码以质疑其准确性。 当公司拒绝时， 法院有时会下令披露或宣布证据无

效， 理由是被告有权审查证据， 这表明正当程序可以通过法院强制实现算法透明度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一些法官在注意到局限性的

同时接受了人工智能的输出作为证据。 在刑事判决中使用算法风险评估已受到宪法

方面的质疑。 在 Ｓｔａｔｅ ｖ． Ｌｏｏｍｉｓ 案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６） 中， 威斯康星州

最高法院审查了被告对在判决中使用 ＣＯＭＰＡＳ 风险评分 （Ａｎｇｗ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提出

的质疑， 尽管最终允许使用， 但警告说它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并强调了正当程序

方面的担忧。 在另一个领域， 一些因面部识别匹配错误而被错误逮捕的个人已起诉

警察部门。 例如， 在密歇根州的案件中， 无辜的黑人原告被警察人工智能系统错误

识别， 导致了和解和政策改变 （ Ｕ􀆰 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２０２４）。 但是， 这些司法 “监管” 仍然局限于个人权利保护， 而不是像欧盟那样扩展

为对 ＡＩ 监管机构的司法审查。
总之， 美国模式下的司法审查目前充当着补救措施的角色， 虽然在个案中可能

很强大 （如为被错误逮捕的人获得赔偿， 或通过援引现有法律下令修改有偏见的算

法）， 但并非人工智能领域的系统性治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更多人工智能纠纷

诉诸法庭， 美国 “人工智能法” 的判例体系将更为支离破碎。 因此， 美国的司法体

制难以发挥欧盟式的家长制作用， 而是在守夜人的国家角色中为特定领域的企业行

为划定底线———一条模糊的虚线。 美国法院和行政机构共同构成了其保守主义 ＡＩ 治

理模式的监管结构， 都是由现行机构在原有职权范围内依据原有法律对新的 ＡＩ 问题

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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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司法审查作为对政府人工智能应用的关键制衡

在英国， 司法审查是质疑公共机构行为合法性的既定机制， 这也延伸到政府机

构部署人工智能的情况。 在 “监督” 监督者方面， 英国法院与欧盟法院更为相似。
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成文宪法， 但它拥有强大的行政法原则， 并且受到 《欧

洲人权公约》 及其自身 《人权法案》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的约束。 因此， 当个人和组织

认为公共机构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侵犯了隐私、 平等或行政法标准 （如公平行事或

考虑相关因素的义务） 时， 可以提起诉讼。 Ｂｒｉｄｇｅｓ 案 （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 （ Ｃｉｖｉ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是人工智能背景下被动司法审查的一个里程碑式案例。 此案涉及警

方在公共场所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 公民埃德·布里奇斯 （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ｓ） 以侵犯隐

私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８ 条） 和平等为由对此提出质疑。 上诉法院裁定该部署不

合法———法院认为， 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导方针以及缺乏检查算法偏见的措施， 意味

着警方侵犯了隐私权和公共部门平等义务。 这一判决不仅迫使南威尔士警方， 而且

实际上迫使所有英国警察部队， 暂停或重新考虑面部识别计划， 等待适当的监管。
它体现了英国法院如何通过为合法使用人工智能设定条件来主动影响政策。 Ｂｒｉｄｇｅｓ
案是被动的， 因为它是在技术使用后发生的， 但其影响是前瞻性的： 它确立了在没

有充分保障和明确性的情况下此类人工智能的禁止使用规则。
总的来说， 英国的司法监督虽然是事后的， 但并不消极。 法官们表现出对技术

的了解和要求透明度的意愿———在一个值得注意的 ２０１９ 年的案件中 （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Ｑｕｅｅｎ􀆳ｓ Ｂｅｎ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ｔ， ２０２０）， 高等法院斥责内政部使用

了一个可能存在偏见的签证算法， 导致内政部在法律和公众的联合压力下放弃了该

算法。 另一个领域是 ２０２０ 年 Ａ⁃ｌｅｖｅｌ 考试算法丑闻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２０） 的余波。 当一个

算法评分系统不成比例地降低了来自弱势学校学生的分数时， 引发公愤并被废除。
虽然政府在全面司法审查之前改变了做法， 但至少有一宗诉讼被提起， 法律压力

（认为其违反了平等法且不合理） 促成了政策的逆转。 这一事件显示出英国司法审查

充当护栏的可能作用———政府知道， 如果算法任意影响个人， 法院可能会介入。
英国在某些领域也设有专门的法庭， 对于监管机构的决定可以向法庭起诉， 确

保对执法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由于信息专员办公室 （ ＩＣＯ）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评

估政府高风险数据项目 （如 ＩＣＯ 对政府算法的审计） 提供嵌入式监督， 一旦 ＩＣＯ 决

定本身受到质疑， 也可以由法院审查。 例如， 由于 ＩＣＯ 在 ２０２２ 年对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 ＡＩ 开

出 ７５５ 万英镑的罚款， 并要求其删除英国公民的面部识别数据，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 ＡＩ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在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上诉并胜诉： 法院判定其行为不在 ＵＫ ＧＤＰＲ 的管辖范围

内， 并撤销罚款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ＧＲＣ）， ２０２３）。
英国司法机构因而充当着关键的制衡力量， 尤其是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方面，

确保法治和权利得到维护。 它倾向是被动的———在问题出现时介入， 但这些干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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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具有广泛的政策影响。 这种司法后盾在整个 ＡＩ 治理环境中非常重要： 法院随时准

备制止滥用行为， 即使没有详细的立法， 也能提供一定的保障。 这意味着英国政府

和公司必须准备好根据现有法律 （在没有专门化立法的领域） 在法庭上为其人工智

能实践辩护， 如果它们越界， 法官可能会加以约束。 这和美国法院礼让监管部门的

传统非常不同。
展望未来， 由于英国倾向于基于原则而非规则的监管方法， 可能需要法院来充

实这些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要求。 缺乏成文的 《人工智能法案》 意味着普通法的发

展———一种非常英国式的路径———可能会发挥作用。 例如， 当算法对某人产生重大

影响时获得解释的权利， 正如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 可能要求的那样。
此外， 由于英国仍然是 《欧洲人权公约》 的缔约国， 如果国内补救措施失败， 个人

可以将申诉提交给欧洲人权法院， 这可能导致欧洲人权法院做出影响英国人工智能

政策的判决 （如果类似 Ｂｒｉｄｇｅｓ 的案件提交到斯特拉斯堡， 它可能会为人工智能监控

设定欧洲范围的人权标准）。 这些法院设立的硬规则， 不同于监管部门发布的那些建

议性和引导性的软法， 可以和 《自动驾驶汽车法案》 一样在 ＡＩ 治理中发挥关键

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英国法院和英国行政部门一道表现出了一种 “伴侣型监管”

的特征： 政府通过专门化的软法为企业提供指引， 而法院则在一些关键领域通过硬

性规则划定底线， 包括对政府行为本身的监管。 这既区别于欧盟式的全面监管的家

长式防控， 又不同于美国法院过于消极的保守角色。 英国 “伴侣型监管” 中的硬法

是立法和法院共同设定的。

（四）中国：行政监管的司法补充

相比之下， 由于行政部门已经为相关行业设立了专门化的硬性规则， 中国法院

通常是在涉及人工智能的民事纠纷中， 特别是在隐私或消费者权益方面， 发挥一定

的作用。
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 杭州一家法院引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 裁定

一家野生动物园对游客使用面部识别侵权， 确认未经同意收集面部数据违反了合法

和必要的数据使用原则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最高人民法院不久

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关于合法使用面部识别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同时， 中国法院也一直在处理技术问题。 在杭州、 北京、 广州等城市设立了专

门的互联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以有效处理数字纠纷———这些法院处理了

从电子商务算法到虚假内容 （深度伪造） 问题的人工智能相关案件 （北京互联网法

院， ２０２１； 杭州互联网法院， ２０２３）。 法院的处理方式通常是通过惩罚违法者来执行

新法律， 从而有助于实现政府部门的监管目标。
一方面， 与美国法院类似， 中国法院也会对行政机构的决定保持礼让，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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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ＡＩ 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指导性案例和解释 （如面

部识别、 电子证据和数据隐私） 有效地制定了与行政部门监管政策一致的司法政策。
另一方面， 中国监管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协调， 以合作的方式推进嵌入式监

督———当监管机构制定专门化的人工智能法规时， 它们通常会邀请法律专家和法官

参与， 以确保其在法庭上得到适用， 并为司法机构实施该法规做好准备。 从治理的

完整性来看， 法院在解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法规以及在私人行为者之间执行合规

性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 与英国类似， 中国的 “伴侣型监管” 也是一种行政与司法互补的格局。

但与英国不同的是， 中国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专门化的硬性规则， 并作为主要的

规则设定者， 而法院则是在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发挥补充性的作用。

五、地方实验与权力分配

上文讨论围绕的是中央层面在 ＡＩ 治理中的立法、 执法和司法实践。 实际上， 地方

政府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任何一种 ＡＩ 治理模式都涉及广泛的地方实验以及中

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能够看到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 有些

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治理策略， 留给地方政府的余地较小； 有些主要依赖地

方政府提供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还有些则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了积极互动———
中央授权地方试点， 再将成熟经验提升为普遍范式。

（一）欧盟：跨国中央集权体系下的成员国实施空间

欧盟模式寻求高度的中央统一， 《人工智能法案》 是一项欧盟法规， 直接适用于

所有成员国 （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差异）。 然而， 依照辅助性原则 （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这一欧盟治理的核心原则， 即决策应在最接近公民的层级进行， 只有在下

级无法有效处理时才上移到更高层级， 欧盟将具体执法和某些措施留给了成员国，
这必然会产生一些地方差异 （Ｂ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９４； Ｆøｌｌｅｓｄａｌ， １９９８）。

总的来说， 欧盟路径比通常的联邦制更具中央集权特征： 它强调单一市场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即欧盟内部商品、 服务、 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

（Ｐｅｌｋｍａｎｓ， ２００６）， 旨在防止出现 ２７ 种不同的人工智能法规的拼凑局面。 尽管如此，
成员国在如何履行某些义务方面仍拥有回旋余地。 例如， 它们可以指定自己的人工

智能监督主管部门， 并可以制定自己的国家指南或监管沙盒， 前提是不与 《人工智

能法案》 冲突。 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在欧盟框架内开展了地方监管创新。 例如， 西班

牙在 ２０２２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监督机构———西班牙人工智能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２）， 使其成为欧洲第一个专门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 该机

构可以被视为在欧盟要求之前主动塑造 ＡＩ 治理的地方 （成员国） 实验。 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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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国， 在其数据保护机构的监督下， 利用现有欧盟法律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的

灵活性， 启动了实验性人工智能沙盒 （如在医疗保健领域）， 允许在真实数据下对人

工智能进行受控试验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ｓ Ｌｉｂｅｒｔéｓ， ２０２１）。
欧盟在 《人工智能法案》 中鼓励此类试点项目和监管沙盒， 以此作为协调创新与监

管的一种方式。
此外， 由于成员国仍然控制许多政策领域 （如执法、 教育）， 它们可以在国内对

某些人工智能应用施加更严格的规则。 一个例子是， 在欧盟就面部识别进行辩论的

同时， 一些成员国或城市并没有等待———比利时警方在获得更明确的法律依据之前

被要求暂停了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的使用 （ Ｐｅｅｔｅｒｓ， ２０２０）， 而法国则根据一项临时法

律在 ２０２４ 年奥运会期间试验了人工智能辅助视频监控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２３）， 测试了欧盟可能允许的界限。 这些地方行动将反馈到欧盟的政策辩论中。

从结构上看， 欧盟 ＡＩ 治理中的权力分配可以描述为： 中央 （欧盟） 制定规则，
地方 （成员国） 执行规则， 并可以在执行方式上进行一些调整。 例如， 风险等级定

义是中央设定的， 但国家监管机构可能会为其国内特定行业发布更详细的指南 （只

要与法案一致）。 欧盟还容忍成员国制定补充欧盟规则的特定人工智能战略。 例如，
德国可能会更多地投资于工业人工智能， 并通过其研究机构制定技术标准 （ Ｄｉｅ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 ２０２０；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Ｎｏｒｍｕ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ｋ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ｋ 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ｋ ｉｎ ＤＩＮ ｕｎｄ ＶＤＥ， ２０２３）； 而爱沙尼亚则侧

重于政府服务中的人工智能， 并拥有自己的伦理框架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ａ， ２０１９）。 这些是政策重点而非法律要求的实验形式。

重要的是， 如果一个成员国希望在保护方面走得更远 （超出欧盟法律）， 它们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欧盟法规通常在该领域优先于国家法律 （Ｓｃｈüｔｚｅ， ２０１８）。
例如， 成员国是否可以禁止欧盟法案仅将其标记为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实践， 比如基

于伦理理由或国家安全例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原则 （即成员国基于国家

安全考虑偏离欧盟法律的权利） （Ｃｒｅｍｏｎａ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９）。 实际上， 非正式的差异

始终存在。 例如， 匈牙利在 ２０２３ 年通过了一项扩大生物特征监控的法律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ｏｔ⁃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 Ｌａｗ， ２０２３）， 一些机构认为该法律实际上与欧盟法案即将实施

的禁止无差别面部识别的规定相冲突。 因此， 欧盟的多层次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优先

考虑中央集权以确保统一标准， 地方实验主要在于实施技术或自愿倡议， 而非核心

监管标准。 挑战在于协调执法———如前所述， 行政能力的差异意味着一些监管机构

会比其他监管机构更严格或更迅捷。 欧盟试图通过在国家政府之间建立合作网络和

施加同侪压力来缓解这种情况 （“布鲁塞尔效应” 也影响成员国自身的政策， 以与欧

盟规范保持一致）。
总体而言， 与美国或中国相比， 欧盟体系是一个最明确的跨国中央集权体系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 Ｈａａｓ， １９５８；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１９９８）： 允许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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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调整和创新测试， 前提是不得违反欧盟的统一规则。 从以往欧盟在网络法、 数

据法的实施经验来看， 欧盟统一规则往往起到的作用是限制乃至扼杀地方实验。 人

工智能领域大概率也会如此， 特别是作为其监管基础的风险分类本身具有很大的干

预空间。

（二）美国：联邦制下州和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

美国在宪法设计上允许广泛的地方治理实验， 人工智能政策也不例外。 由于没

有总体性的联邦人工智能法律， 各州甚至市政府填补了这一空白， 充当了人工智能

监管的 “实验室” （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３２；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９７）。

这导致了权力的广泛分配： 联邦政府设定了某些基线 （特别是在民权和安全方

面）， 但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州及以下各级政府进行。 伊利诺伊州是

早期行动者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０８）， 并于 ２０２０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０）， 规范在视频招聘面试中使用的人工智能 （要求披露和同

意）； 加利福尼亚州已将算法透明度纳入其隐私法 （ ＣＰＲＡ ）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８； Ｓｏ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２０２１）， 并正在考虑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法案；
而其他州 （如弗吉尼亚州和犹他州） 则颁布了法律来管理政府对面部识别的使用 （通
常要求搜查令或审计）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１； Ｕｔａｈ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５）。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美国至少有 １５ 个州制定了某种法律来处理警察或政府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问

题， 而一些州正在辩论立法， 以设定在就业或保险等领域人工智能驱动决策的界限。
与此同时， 市政府在某些领域甚至更为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包括旧

金山、 奥克兰、 波士顿、 波特兰等城市都对公共部门的面部识别实施了禁令或严格

限制。 纽约市实施了全美首个法令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２１； ＮＹ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要求对该市雇主使用的自动化招聘工具进行

偏见审计。 这些地方举措反映了社区标准和担忧 （ Ｂｕｏｌａｍｗｉｎｉ ａｎｄ Ｇｅｂｒｕ， ２０１８；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２０１９）， 公众对种族偏见和监控的强烈不满推动了一系列城市禁止警察使

用面部识别的浪潮。 地方政府在运营中采用人工智能时也存在不同的监督程度。 例

如， 一个县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可能会使用算法来标记高风险儿童， 而另一个城市

则出于伦理考虑拒绝使用此类工具 （Ａｌｌｅｇｈｅｎ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这些选择创造了一个关于 ＡＩ 治理的自然实验， 可以为其他地方提供

借鉴。
一如前述， 司法裁决也是主要发生在地方层面或各巡回区。 到目前为止， 还没

有案件直接就 ＡＩ 治理问题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尽管未来几年， 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很可能会被要求解决诸如使用算法是否会侵犯宪法权利等问题， 比如监控人工

智能可能涉及第四修正案的搜查和扣押问题， 而政府算法做出决定可能涉及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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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问题。 在此之前， 许多问题将仍然在下级法院和州法院得到解决。
这也必然导致不同的司法解释和规则适用 （如一个州的最高法院可能禁止某种类型

的人工智能证据， 而另一个州则允许）。
监管权力的分配在特定行业背景下也很明显。 例如， 交通运输主要由州监管，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机动车辆管理局制定自动驾驶汽车测试规则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１４）， 并有权暂停许可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２０）， 正如其在 ２０２３ 年发生安全事故后对一家机器人出租车公司所做的那样）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２０２３）； 而其他行业 （如航空） 则由联邦优

先管辖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 （Ｇａｒｄｂａｕｍ， １９９４）。 这是因为， 传统上， 无人机和飞机

上的人工智能属于联邦航空局的管辖范围， 地方发言权较少； 而交通法规则是由州

法规定。
因此， 美国模式的去中心化不仅促成了多个监管机构的共管， 而且促成了多种

“规则集” 的共存。 其结果是全美范围内的法规碎片化： 那些在全美范围内运营的公

司必须应对不同的规则， 而公民的权利保护也因地而异。 这符合美国的联邦制， 但

也引发了不平等和低效率的问题： 某些州的公民是否会比其他州的公民更好地免受

人工智能的危害？ 公司是否会涌向规则较宽松的司法管辖区， 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监

管套利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Ｒｏｍａｎｏ， １９８５）。
与此同时， 虽然这种碎片化可能会对合规性造成问题， 但也产生了积极的竞争

效果： 一个州的有效措施可以激励其他州。 事实上， 已经发生了政策扩散 （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Ｇｒａｙ， １９７３； 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ｒｒｙ， ２０１８）。 例如， 伊利诺伊州在 ２０２０ 年通过其

招聘人工智能法后， 至少有其他三个州提出了类似的法案 （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４）。 这表明某些地方性规则可能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产生所谓 “加州效应”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汽车排放标准塑造了全美汽车市场） （ Ｖｏｇｅｌ，
１９９７）。

未来的挑战在于， 联邦决策者最终是将这些实验整合为一个更统一的路径， 还

是本着竞争性治理的精神继续让多样性盛行。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美国众议院能源与

商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预算协调法案， 其中包括名为 “第 ４３２０１ 节： 人工智能与信

息技术现代化倡议” 的条款 （Ｕ􀆰 Ｓ􀆰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０２５），
提议在法案生效后， 实施为期 １０ 年的联邦禁令， 禁止各州及其下属政治实体执行任

何监管人工智能模型、 系统或自动决策系统的法律或法规。 提出这一禁令的理由是

建立统一的联邦 ＡＩ 治理框架， 以避免各州之间监管政策的持续碎片化。 然而， 该提

案遭到了广泛的两党反对。 包括 ４０ 位州检察长在内的批评者认为， 这项禁令将削弱

各州保护消费者免受人工智能技术潜在危害的能力。 他们担心， 在缺乏全面联邦监

管的情况下， 长达十年的州级监管禁令可能会使消费者面临风险 （ Ｇｏｄｏｙ，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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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该提案在程序上也面临挑战。 由于人工智能禁令被纳入预算协调法案， 根据

参议院的伯德规则， 该法案必须符合与预算相关的规定， 因而可能对禁令最终纳入

立法方案构成了不小的障碍。
总之， 在美国的 ＡＩ 治理模式中权力分配最为分散。 联邦政府提供指导并执行基

本法律， 但许多前沿治理工作都在州和市一级进行。 地方实验不仅被允许， 而且是

固有的： 它可以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 （或揭示陷阱）， 并最终反馈到更广泛的政策

中， 尽管代价是日益严重的碎片化局面。

（三）英国：中央集权战略下的部分权力下放

英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 其人工智能政策比美国更为中央集权， 但它仍然允

许有针对性的地方实验， 并且能够有效管理下放的权限。
英国政府的人工智能监管战略适用于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但

在某些领域 （如医疗保健和教育） 它把权力下放给了地区政府， 这可能会影响这些

领域的 ＡＩ 治理。 ２０２３ 年的 《人工智能监管白皮书》 （ ＵＫ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ａ） 及其原则涵盖整个英国； 然而， 实施方式可能有

所不同。 例如， 英格兰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ＮＨＳ） 可能会推出人工智能诊断工具

试点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而苏格兰的医疗服务体

系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指南独立试验类似的人工智能。 苏格兰还发布了一项侧重于伦

理原则的人工智能战略， 并拥有自己的咨询小组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某些市议会或警察部队已尝试将人工智能用于公共服务， 但须遵守国家法律

（如 《数据保护法》） （ＵＫ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的监督。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前文提到的

南威尔士警方的实时面部识别试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这是地

方警察部队的一项举措， 触及了法律界限， 因而招致了司法介入。 另一个例子是地

方政府在福利金评估中使用人工智能。 一些议会部署了算法来检测欺诈或分配资源，
而另一些议会在公众咨询后选择不这样做， 这导致了英国境内实践的迥异局面。

随着此类地方应用引发担忧， 国家机构也开始制定应对措施 （如 ＩＣＯ 发布关于

公共部门算法的指南）。 因此， 英国的权力分配仍然相当集中： 英国政府制定基调和

基本规则， 而地方实体 （包括权力下放的行政机构） 则在该框架内实施或进行实验。
英国以行业为主导的路径含蓄地赋予了权力下放实体在其权限范围内的自主权。 事

实上， 由于每个地方政府都可以制定一些领域的政策， 它们可以为这些领域制定自

己的人工智能伦理指南。 英国国内也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一个常被提及的担忧是，
威斯敏斯特为吸引科技投资而推行的轻触式监管， 可能与苏格兰等地区更为谨慎、
优先考虑伦理的路径相冲突。 如果这种紧张关系加剧， 可能会导致实践上的分歧。
例如， 一种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在英格兰的医疗系统获准使用， 但在苏格兰则不然，
如果后者的政府对其安全性并不信服。 到目前为止， 协调一直占主导地位， 像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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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合作论坛 （ＤＲＣＦ） 这样的全英机构包括其管辖范围遍及整个英国的监管部门，
致力于消除区域性和行业性差异。

英国地方实验的一个典型方式是政府明确建议设立监管沙盒， 以支持在自动驾

驶汽车、 无人机和机器人等高增长、 具有监管挑战的 ＡＩ 领域的创新。 新成立的 ＡＩ
安全研究所 （ＡＩＳＩ）， 虽然首要任务是保障先进 ＡＩ 的安全性， 但也将 “构建 ＡＩ 治理

产品” 并 “改进评估科学”， 从而可能为沙盒活动和实验性治理提供信息和支持， 其

研究成果将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监管合作论坛 （ＤＲＣＦ） 的 ＡＩ 与数字中心试

点项目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测试新 ＡＩ 产品和服务的平台， 并就相关监管问题提供咨

询。 此外， 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 （ＭＨＲＡ） 设立的 “ＡＩ Ａｉｒｌｏｃｋ” 是针对医疗器械领

域 ＡＩ （ＡＩａＭＤ） 的特定行业沙盒。 这些沙盒不仅是创新的试验场， 更是 “基于证据

的监管学习” 的关键工具。 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并资助这些实验性举措， 确保从实验中

获得的经验教训能够反馈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 这种结构化的实验为政策学习提供了宝

贵机会， 由此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 地方性或行业性的实验产生数据和洞见， 这些数据

和洞见又反过来为国家层面敏捷调整监管方法提供依据。
我们可以将英国模式描述为以中央集权为主的权力分配： 中央通过原则和协调

确保凝聚力， 但允许不同地区调整执行方式。 与欧盟不同， 英国的地方实验具有更

大的自主性， 不仅仅是在法律执行层面。 也与美国不同， 英国的地方实验主要以国

家监管机构策划或批准的试点项目和沙盒的形式进行， 而非独立的地方立法。 英国

的权力分配是中央主导的， 致力于在中央对人工智能原则和目标的政策控制与行业

和地区在实施中的自主权之间取得平衡， 允许一定程度的实验， 又不会导致整体监

管格局的碎片化。

（四）中国：中央引导下的地方试点

和英国一样， 中国也是单一制国家。 中国的政治结构虽然是中央集权的， 但有

地方试点项目的长期传统， 即由特定城市或省份在中央指导下测试新的政策 （ “试点

先行”） （Ｚｈ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２０２１）。
中央与地方机构在执法中的互动是中国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 虽然中央监管机

构制定规则和采取高级别执法行动， 但许多日常执法工作是由国家监管机构的地方

分支机构或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央指导下执行的。 省市级政府经常在中央指导下实施

试点项目和执法行动。 反过来， 行之有效的地方执法或司法方案能够被中央政府推

广为国家标准———与美国自下而上的自发路径不同， 地方实验的最初动力往往来自

中央推动。 中国的执法可以被描述为 “中央决策， 分散执行”。 中央政府确保统一的

目标 （如不允许威胁社会稳定的人工智能风险隐患）， 而地方监管机构和公安部门则

执行检查， 通常为定期形式 （如定期清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欺诈行为或检查应用

程序是否符合算法备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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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ＡＩ 治理方面， 这种模式表现为中央政府严格控制政策目标和监管标准， 同时

指定某些地方进行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的实验。 例如， 北京市和上海市已被授权为

自动驾驶汽车试验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部署的先行城市。 北京市政府与各部委密切

合作， 发布了中国首批关于自动驾驶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
（２０２５ 年生效）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 规范了从道路测试到无

人驾驶出租车部署的方方面面。 这项法规既含有地方的意愿， 也是中央目标 （发展

与安全） 在地方的具体实施， 反映了中央政府如何允许一个主要城市填补监管细节，
并随后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复制经验。 同样， 以特区灵活性著称的深圳， 在 ２０２２ 年通

过了地方规定， 为人工智能和数据用于技术创新提供便利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实质上充当了法律改革

的沙盒 （如在某些条件下确立更宽松的数据规则以训练人工智能）。 中国地方政府也

通过提供激励措施和建立产业园来竞争吸引人工智能公司———这些政策支持是地方

性的， 但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 并且通常由中央拨款资助。
监管权力的分配在执行上是分散的， 但在决策上并非如此。 中央政府设定明确

的界限 （如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必须遵守的内容审查规则）， 但如何在一省推广

（如， 制造业中的人工智能）， 则可能留给该省去探索。 如果成功， 中央政府可能会

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做法制度化。 这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例如， 金融科技监管通常

始于一个城市）。 在人工智能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行政实验。 例如， 不同城

市在管理公共场所面部识别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重庆市等一些城市尝试要求安

装公共面部识别摄像头需要备案 （重庆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而其他城市则只是遵循

中央指示整合监控。 这种动态机制表明， 虽然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 但地方是实施

和创新的代理人。 地方不能违反中央规则， 但它们可以增强或以不同方式执行政策。
中央政府在需要时采用全国性的 “整顿” “治理” 行动， 可以指示所有城市同时打

击某种人工智能滥用行为， 从而在这些时刻减少地方自主权。
因此， 与其他模式相比， 中国在形式上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分配， 但能够有效

地利用受控的地方实验作为一种治理工具。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网约车的人工智能算

法： 中央政府最初让公司自我监管， 但在出现问题后， 国家网信办联合其他部门于

２０２１ 年直接出台了相应规则， 取代了任何地方安排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 ２０２２）。
即便如此， 地方政府仍然积极与中央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主动充当 ＡＩ 治理方法的试

验场， 为全国推广提供经验信息。 例如， 广州市人工智能创新区的成功或杭州市社

会信用算法的实验， 可能导致这些模式在其他地方被采用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张露和陈钧圣， ２０２５）。
总之， 中国在 ＡＩ 治理方面的中央—地方动态合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 辅之

以经过校准的自下而上的实验。 不同于欧盟高度受限的地方创新空间， 也不同于美

国式的独立的地区监管自主权， 而是与英国类似， 中国的地方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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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验室。 这种方法可以快速产生结果， 并首先根据当地情况调整规则， 但终归

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地方实验是完善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 而不是地方权力本

身的终点。

六、全球视野下的 AI 治理

上述三种 ＡＩ 治理模式以欧盟、 美国以及中国和英国为代表， 但不限于此。 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 ＡＩ 治理实践都可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一）家长式防控

1. 转向欧盟模式：韩国、巴林

近年来， 韩国在 ＡＩ 治理路径上有一个显著的防控式转向。 在此之前， 韩国表现

为一定程度的伴侣型监管： 一方面制定了 《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０１９）， 在侧重促进人工智

能行业发展的同时， 建立了一个 “质量已验证的人工智能产品” 的认证体系； 另一方

面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制定了硬法和软法规则， 积极引导产业方向。 但到 ２０２４ 年末，
韩国成为继欧盟之后第二个通过全面人工智能法律的国家。 其 《人工智能框架法》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ｃｔ） （通常称为 《人工智能基本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０２４） 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治理结构， 旨在预防人工智能风险并

建立公众信任。 该法定义了 “高影响力人工智能” （影响安全或权利的 １１ 个敏感领域）
和 “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类别， 并计划对这些类别施加定制的义务。 该法也建立了一

个中心化的监督系统： 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ＣＴ） 是主要

的监管机构， 总统级别的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负责政策制定， 而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 （ＡＩ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将支持监测

和风险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类似于欧盟， 韩国的人工智能法律尽管是预防性的 （保护

公民权利和安全是核心目的）， 但也包含了以受控方式进行的促进人工智能创新 （如

资助研发、 数据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示范集群） 的条款。 这表明其允许地方实验

（例如， 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用试验台） 但始终要在政府监督和伦理准则下进行。 总的

来说， 韩国的法律工具将严格的事前保障措施 （如对高风险人工智能进行分类和监

管） 与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指导相结合， 反映了家长式防控模式中 “胡萝卜加大棒”
的双重方法。

另一个欧盟的典型追随者是巴林。 巴林议会 （ 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协商会议） 于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批准的 《人工智能监管法》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 Ｎｅｗｓ ｏｆ Ｂａｈｒａｉｎ，
２０２４） 是该地区首部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 旨在规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 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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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的义务和禁令， 并对违法行为施以处罚 （包括监禁和罚

款）。 与此同时， 巴林还在 ２０２４ 年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宣布其 《人工智能伦理指

南》 （２０２４ 年）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Ｂａｈｒａｉｎ， ２０２４）， 概

述其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

2. 尚在途中：巴西、加拿大和土耳其

还有一些国家处于朝向家长式防控模式迈进的途中。 巴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巴西国会于 ２０２１ 年开始审议的 《 人工智能法案》 （ Ｍａｒｃｏ Ｌｅｇａｌ ｄａ Ｉｎｔｅｌｉｇêｎｃｉ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０２１）， 建立了一个类似欧盟模式的基于权

利、 风险分层的框架。 该草案将彻底禁止某些高风险的人工智能使用。 例如， 禁止

使用潜意识技术 （Ｓｕｂｌｉｍｉ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或剥削弱势群体的人工智能系统， 并禁止

公共机构使用社会评分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ｏｒｉｎｇ） 或对公众进行广泛的生物识别监控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该草案还强制要求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事前风险评估， 并

定义了 “高风险” 人工智能的类别 （如在关键基础设施、 教育、 就业、 信贷、 健康

领域）， 要求给予严格监督。 一个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将被指定来执行这些规

则， 并有权处以巨额罚款 ［最高 ５ ０００ 万雷亚尔 （约为 １ ０００ 万美元） 或营业额的

２％ ， 与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ＧＤＰＲ） 的处罚标准相当］。 在司法方面， 该草

案中包含了透明度、 可质疑性和人工监督等原则， 确保个人可以对人工智能驱动的

决策提出质疑并寻求救济。 这种强有力的监管立场 （侧重于预防危害和保障权利）
是家长式防控模式的典范。

加拿大是另一个例证。 其早期治理模式类似于美国， 中央层面发布指南类的软

法， 而安大略、 阿尔伯塔等省级地方政府则制定或提议硬法规则。 但是， ２０２２ 年以

来， 其 ＡＩ 治理在路径选择上日益接近欧盟，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家长式防控特征。 其

中央政府提出了 《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ｔ， ＡＩＤＡ）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２２）， 这是一项将为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 开发和

使用 （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 “高影响力” 的系统） 建立通用要求的法律。 与欧盟

一样， 《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 也采取了基于风险的监督立场： 它不会一概禁止整

个人工智能类别， 而是将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和部署者进行影响评估， 确保透明

度， 并为高影响力系统实施风险缓解。 《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 下的执法结构将监

督权交给联邦部长 （并可能是一个新的人工智能 ／ 数据专员）， 有权审计系统并对不

遵守规定者处以罚款。 尽管截至 ２０２５ 年 《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 仍在议会审议阶段

“死亡”， 但加拿大的努力仍在继续。 此外， 加拿大政府还发布了一份针对行业的

《人工智能自愿行为准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２３）， 与全球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以弥合正式法规出台前的

差距。 这种多管齐下的战略 （拟议立法、 新设监管机构和临时自愿标准） 展示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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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的家长式防控理念： 对 ＡＩ 危害的事前预防和风险防范。
土耳其正在成为防控模式的又一例证。 原本其采取的也是美国式的看护策略，

依赖多项由政府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的软法指南 （如关于人工智能在金融和公共服

务中的使用） 和地方性人工智能实验 ［如土耳其的各种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和在伊斯

坦布尔、 安卡拉等地开展的多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 （ Ｙｉｇｉｔｃａｎｌ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但

是， 土耳其政府正在通过立法程序推进人工智能监管法案 （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üｒｋｉｙｅ， ２０２４）， 可能会正式限制此前允许的人工智能实践， 以防止滥用。 这项立

法草案旨在为土耳其的人工智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可能会借鉴欧盟式的风险

类别和基本权利原则 （因为土耳其的科技政策通常与欧洲标准保持一致）。 尽管细节

仍在不断完善， 但人工智能法案的存在表明了其对人工智能施加事前控制的预防性

立场。 土耳其路径预计还将包括建立一个新的治理机构或扩大现有监管机构的授权

以执行人工智能要求， 这与防控式的执法结构也颇为相符。

3. 全球 AI 治理的“布鲁塞尔效应”

伴随着欧盟在 ＡＩ 治理领域的激进实践， 其家长式防控理念也产生了全球性影

响。 它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示范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 深刻影响了国际共

识的塑造和国际软法治理的发展。
除了前述国家， 非洲的尼日利亚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和肯尼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２５）， 以及拉丁美洲的阿

根廷 （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２４ ） 和 智 利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２０２１） 等国也已开始起草风险预防性

的人工智能框架。 尽管这些国家尚未颁布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 但是其近年来的官

方战略和白皮书经常强调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原则 （ Ｆｌｏｒｉ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并呼

吁在必要时探索立法以维护公共利益。 这一趋势表明家长式防控模式在全球范围内

的影响力， 超越了通常的西方背景。
更大的影响来自于国际共识的塑造。 例如， 联合国呼吁就 “安全、 可靠和值得

信赖的人工智能” 达成全球共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４）， 鼓励各

国实施监管和治理措施以预防危害。 这些努力虽然尚未完全实现， 但反映了更广泛

范围内的家长式防控精神： 它们优先考虑保护性规则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以预防

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 这也反映在近年来的各种国际论坛和联盟中。 一个主要例子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的人工智能原则 （Ａ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全球 ４０ 多个国家认可）， 敦促成员国确保

人工智能透明、 安全、 负责任并受到以人为本的监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原则

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已促使各国制定人工智能政策， 授权监管机构监督人工

智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启动了一个人工智能政策观察站 （ ＯＥＣＤ， ２０２０）， 以

帮助跟踪和指导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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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 ）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２０２０）， 由加拿大、 法国、 印度、 日本等国于

２０２０ 年成立， 作为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的家长委员会： 它汇集了政府、 专家和行业代

表， 研究人工智能影响并制定监管和监督的最佳实践。 在亚太地区， 七国集团的

“广岛人工智能进程” （ Ｇ７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Ａ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Ｇ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２０２３） （在日本 ２０２３
年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启动） 体现了多边层面的预防性路径———七国集团

就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治理” 的指导原则达成一致， 并承诺协调监管

方法以管理人工智能风险 （如在各国之间统一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评估框架）。
同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２１） 获得 １９３ 个国家的通过， 鼓励各国建

立监督机构 （如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 并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影响评估。 许多西方

以外的国家正在采取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称，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已有 ５０ 多个

国家 （包括发展中国家） 正在根据该建议制定国家 ＡＩ 治理框架。 这些国际措施不施

加直接限制， 但致力于促使各国加强国内监督机制， 比如算法审计要求、 透明度标

准和公共部门监督途径 （Ｒａｊ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除了并非硬法， 所有这些都是家长式

防控模式的标志。
东南亚国家联盟于 ２０２４ 年发布了 《东盟人工智能治理和伦理指南》 （ＡＳＥＡＮ

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４）， 这

是一份全面但自愿的区域组织指南， 鼓励东盟企业和政府在公平、 透明、 安全和人

机协同决策等原则上保持一致， 甚至建议在组织内部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或董

事会。 非洲联盟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 《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２）， 同样提出了 “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治理统

一方法” 的愿景。 此外，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 ＩＥＥＥ）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ＩＳＯ）
都制定了侧重风险管理、 透明度的 ＡＩ 治理标准 （ＩＥＥＥ， ２０２１；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０２３）。 这

些国际性软法也都体现出明显的预防性特征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ａｃｋ， ２０１０）。
但是， 随着 “普鲁塞尔效应” 的共识塑造日益成功， 国际软法有望进一步发展

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例如， 欧洲委员会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由包括非欧盟

国家在内的 ４６ 个国家组成） 正在起草一项 《人工智能、 人权、 民主和法治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Ｉ，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４）。 这项公约将要求缔约国通过立法， 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不侵犯基本权利。 这实

际上是一种预防性的国际法律工具， 是欧盟模式的国际法延伸。 这并不奇怪， 国际

法的底色一直是欧洲意识形态。

（二）守夜人看护

像美国这样采取守夜人式的放任策略的国家不多， 毕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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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监管机构这样的专业能力， 而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泛滥首先会危害到本国

的生产生活。 但是， 像印度、 沙特、 阿联酋和以色列这样在人工智能领域抱有雄心

的国家， 则可能甘冒风险， 争取本国企业在全球 ＡＩ 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1. 印度

印度迄今为止主要采取了一种 “守夜人看护” 立场， 倾向于依靠软法的最低限

度的监管策略。 印度政府在 ２０２３ 年明确表示， 近期 “不打算监管人工智能的增长”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２３）， 称人工智能是一种不应被扼杀的战略技术。 相反， 负

责电子治理、 网络安全和数字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一直专注于通过政策框架解决伦理风险， 并依

赖于现有法律。 印度正在依靠其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 《国家 ＡＩ 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人工智能造福所有人” （ＡＩｆｏｒ Ａｌｌ）］ 和随后的政策文件来

指导生态系统 （ ＮＩＴＩ Ａａｙｏｇ， ２０１８ ）。 这些文件倡导 “ 印度作为人工智能车库”
（Ｉｎｄｉａ ａｓ ＡＩ Ｇａｒａｇｅ） （ＮＩＴＩ Ａａｙｏｇ， ２０１８） 的理念， 以期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全球人

工智能发展中心。 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 （ＮＩＴＩ Ａａｙｏｇ） 通过发布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指

南， 确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优先领域 （如农业和医疗保健）， 并启动监管障碍最小

的概念验证项目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ＮＩＴＩ Ａａｙｏｇ， ２０２１） （如人工智能驱动的

作物咨询系统或用于公共医院结核病诊断的人工智能工具）。 尽管印度也已发出负责

任人工智能的期望信号， 例如政府支持由行业团体开发的偏见和歧视测试工具包，
并鼓励科技公司采用国际标准 ［如 ＩＳＯ ／ ＩＥＣ 人工智能管理标准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０２３）］，
但是政府的主要角色是 ＡＩ 创新的推动者———提供资金、 数据 （通过开放数据倡议）
和问题陈述———同时就伦理准则提供建议。

缺乏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性或专门化的硬性法律意味着， 根据 《２０２３ 年数字个

人数据保护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成立的印度数据保护局 （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２３） 将在其一般授权下充当守夜人，
处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诉 （如数据滥用或算法歧视）。 在金融领域， 印度储备银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７） 和证券监管机构已发布算法交

易和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指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２４）； 在医疗

保健领域，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布了详细的

《医疗保健人工智能伦理指南》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以确保医疗人

工智能应用中的患者安全、 算法公平性和透明度。 这种鼓励创新的政策也延伸到邦

一级———一些印度邦已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或创新园区， 与初创公司密切合作。 例

如， 泰米尔纳德邦 ２０２０ 年通过的 《安全和伦理人工智能政策》 （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ｍｉｌ Ｎａｄｕ， ２０２０） 设定了广泛原则， 但

主要用于指导政府使用人工智能， 而不是强制私人行为。 印度对地方实验的态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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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是积极的： 政府已在农业、 教育和智慧城市领域启动或支持人工智能试点项目，
将其作为适当治理的学习场所。 本质上， 印度通过现有机构视角监控人工智能并制

定非约束性指南， 遵循 “守夜人看护” 模式， 仅在情况需要时介入正式监管。

2. 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

几个重要的中东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美国式的 “守夜人看护” 模式： 中央进

行软法引导， 地方通过硬性规则进行多样性实验。
沙特的 ＡＩ 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沙特于 ２０２０ 年启动了一项全面的

《国家数据和人工智能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Ｉ） （ Ｓａｕｄｉ Ｄａｔａ ＆ 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０）， 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使沙特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 沙特政府避开了早期监管， 而是专注于制定伦理准则和投资人工智能研

发能力。 该战略促成了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管理局 （ ＳＤＡＩＡ）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２０１９） 的成立， 该机构还制定了 “沙特人工智能原则” （ Ｓａｕｄｉ Ｄａｔａ ＆ 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一套高层次原则， 如公平、 透明和安全， 旨在指导政府和行业

的人工智能发展。
与此同时， 沙特监管机构正在更新相关法律 （如加强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法

律）， 并为某些人工智能用途 （如深度伪造） 发布指导文件。 其重点是标准和认证，
例如， 鼓励公司获得 ＳＤＡＩＡ 认可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合规认证。 同时， 沙特大力促

进地方实验： 它开设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举办了国际人工智能峰会 （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
Ｓｕｍｍｉｔ） （Ｓａｕｄｉｐｅｄｉａ， ２０２０） 以促进公共和私人对话， 甚至在其未来城市项目 （如

Ｎｅｏｍ） （Ｆａｔｔａｈ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２４） 中纳入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服务作为试验台。 政府

经常承担人工智能的试点部署 （如教育中的人工智能或智能政府服务）， 以展示潜

力， 与科技公司成为合作伙伴。 这种密切合作， 以广泛的伦理承诺为指导， 但没有

详细的人工智能法规， 是 “守夜人模式” 的典型特征。 其在咨询机构和广泛规范的

软监督下， 给予企业创新的空间， 只有当结果可能违反核心价值观或国家安全时才

进行干预。
阿联酋的 ＡＩ 治理路径同样遵循的是美国模式。 阿联酋政府没有制定和施加全面

监管的严格法律， 而是利用行政指令和战略举措将人工智能融入社会。 阿联酋是首

批任命人工智能部长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年）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７） 并发布全面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国家之一。 阿联酋人工智能部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颁布了阿联酋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与指南 （ＵＡＥ ＡＩ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２）， 旨在促进公共和

私营部门合乎伦理地使用人工智能。 阿联酋内阁发布的 ２０３１ 年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２０１８ 年发布， 至 ２０２３ 年持续更新） （ＵＡ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ｂ） 包括了确保对人工

智能进行 “强有力治理和有效监管” 的目标。 阿联酋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通过了一项包

含 １２ 项原则的人工智能宪章 （ＵＡＥ ＡＩ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 以指导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

展； 于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发布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政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０７



第 ３ 期　 凌斌， 马润艺：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与伴侣型监管———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ｏｒ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 阐明其在防止人工智能滥用方面的全球立场， 并作为高

层政策框架。 类似于美国， 阿联酋也是在现行法律体系内进行 ＡＩ 监管。 例如， 利用

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５ ／ ２０１８ 号联邦法令 （ＵＡ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ａ）， 允许对现有法律未涵

盖的人工智能项目进行试点许可， 以便在临时基础上启用新兴的人工智能应用。
阿联酋的 ＡＩ 地方实验是在其两个主要金融自由区进行： 阿布扎比全球市场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０２４） 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Ｄｕｂ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 Ｄｕｂ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２４））。
两者都更新了其数据保护法规， 以涵盖人工智能处理， 要求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

人工审查， 但同样是在现有数据法律的背景下， 而不是制定新的人工智能法案。 迪

拜地方政府甚至发布了一份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包》 （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Ｓｍａｒｔ
Ｄｕｂａｉ， ２０１９）， 指导城市机构和公司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该工具包已在智能交

通系统等城市项目中进行试点。 迪拜政府的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号迪拜法律为迪拜酋长国的

自动驾驶汽车建立了监管框架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ｂａｉ， ２０２３）， 规范了自动驾驶汽车

的运营， 要求运营商从道路与运输管理局获得许可， 并遵守安全和网络安全标准。
随后， 阿布扎比政府的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号法律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与先进技术委员会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Ｍｅ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 负责监管和监督阿布扎比的人工智能项目和投资，
并为在阿布扎比酋长国部署的人工智能技术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标准。 同时，
监管沙盒也得到了积极推广。 例如， 迪拜道路管理局 （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ｕｂａｉ） 运行了一个自动驾驶汽车测试沙盒； 中央银行等监管机构正在运行金融科技

沙盒， 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金融产品置于监管指导下进行测试， 但没有惩罚性规则。
简而言之， 这一监管策略旨在迅速将阿联酋定位为人工智能友好型中心， 相信

有指导的自律和政府以身作则的领导足以应对风险， 而无须广泛的法律控制。
以色列的人工智能以其在国防和科技领域的创新而闻名， 奉行的也是守夜人式

的宽松监管政策。 以色列政府已发布政策计划 ［如 ２０２４ 年 《以色列国家人工智能计

划》 （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２０２４）］ 并成立了咨询

委员会， 但截至 ２０２５ 年， 没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特定法律生效。 相反， 以色列通过部

门指南和部际协调促进 “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 例如， 以色列隐私保护局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使用的指南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５）， 建议各类组织在现有 《隐私保护法》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Ｋｎｅｓｓｅｔ， １９８１） 框架内避免偏见和尊重隐私。 同样， 以色列创新局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制订了鼓励医疗保健领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计划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 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确保遵守现行法规， 而无

须引入新的人工智能法律。 以色列的法院和法律尚未出现主要的人工智能判例， 监

管理念是利用和促进以色列强大的科技产业， 而避免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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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伴侣型监管

随着 ＡＩ 技术和应用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 如果不具备美国监管机构类似的专业

能力， “守夜人模式” 将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而欧盟 “防患于未然” 的传统策

略， 又很容易扼杀本国的 ＡＩ 发展。 相比之下， 一些希望在 ＡＩ 产业有所作为的国

家开始选择或秉承与中国和英国类似的伴侣型监管模式， 即在鼓励 ＡＩ 创新的同

时给予贴近和敏捷的有效监管。

1. 新加坡和日本：通过软法工具实现“伴侣型监管”

秉承其 ＡＩ 国家战略， 新加坡选择的是更类似于英国的监管策略， 即通过敏捷治

理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进行有效监管。 但是， 新加坡的 ＡＩ 治理路径更加倾向

于软法工具。
与中国和英国一样， 新加坡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 ＡＩ 国家战略。 新加坡于 ２０１９

年推出了其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ＩＳ） （ 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９）， 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更新至 ＮＡＩＳ ２􀆰 ０ 版本 （ 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３）， 旨在将新加坡打造成为 ＡＩ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重点关注人

才培养、 产业发展和前沿研究。 同时， 其 Ｖｅｒｉｔａｓ 项目旨在推动金融领域负责任的 ＡＩ
应用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 同时， ＡＩ 新加坡 （ ＡＩＳＧ） 作为一个

全国性计划 （Ｈａｌｉｍｗｅｂ， ２０１７）， 致力于构建新加坡在 ＡＩ 领域的深厚国家能力。 此

外， 新加坡政府还通过多项举措支持 ＡＩ 研发、 推广 “ ＡＩ 赋能产业” （ ＡＩ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项目， 并大力发展 ＡＩ 相关技能培训 （ＡＩ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 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４ａ） 发布了 《人工智能

治理模型框架》 （Ｍｏｄｅｌ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 这是世界上首批全面的 ＡＩ 治理指南之一。 该框架 （２０２０ 年更新）
提供了关于负责任人工智能的详细指导， 涵盖了透明度、 公平性和可解释性等原则，
并建议了部署人工智能的组织内部治理实践。 随之而来的是 《组织实施和自我评估

指南》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０ａ）， 这是一个自愿性工具包， 旨在帮助公司根

据这些原则评估其人工智能系统。 新加坡没有通过法律强制执行这些规定， 而是通

过强调可信赖人工智能的竞争优势和认可遵守模型框架的公司来鼓励采用。 新加坡

政府还建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和数据使用委员会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ＡＩ ａｎｄ Ｄａｔａ） （一个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的多利益攸关方机构） 等结构， 并启动了人工

智能验证倡议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ａ）， 这

是一个测试沙盒和衡量工具， 公司可以使用它来审计其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符合新加坡

的治理原则。 针对生成式 ＡＩ 的快速发展， 新加坡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提出了新的 《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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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示范性治理框架》 草案 （５ 月正式发布）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ｂ）。 《ＳｉｎｇＰａｓｓ 面部验证》 （ＳｉｎｇＰａｓｓ Ｆａｃ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新加

坡政府科技局于 ２０２０ 年推出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 年扩大应用， 确立了在政府数字身份系统中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规范。

新加坡的现行监管机构将现有法规有选择地适用于人工智能领域， 但没有一个

总体的人工智能法案。 例如， 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４） 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在信贷评分中使用的指

南， 确保人工问责制。 而且， 部门监督 （如金融、 医疗保健、 交通） 与自愿标准协

同工作。 同时， 新加坡立场明确地支持创新实验。 它举办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 允

许自动驾驶汽车试点， 甚至指定无人机和机器人测试区域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１） ———所有这些都在政府的观察下进行， 但具有灵活的许可。 结果

是形成一个共同监管 （Ｃ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环境———一种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

合作关系。 这种方法因其敏捷性而受到赞扬———新加坡可以随着技术的发展迅速更

新其人工智能指南， 避免了立法的缓慢步伐。 它体现了伴侣型规制如何依赖信任和

伙伴关系， 正如一位新加坡官员所指出的， 目标是 “帮助公司做正确的事情”， 而不

是惩罚它们， 同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价值观广泛一致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

新加坡的 ＡＩ 治理主要由其现有的、 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监管机构负责， 并

且形成了主要负责的主导部门。 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 （ＩＭＤＡ） 和个人数据保护委员

会 （ＰＤＰＣ） 是新加坡推动 ＡＩ 治理的核心机构， 它们负责发布示范性治理框架， 发

挥着类似于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 （ ＩＣＯ） 和中国国家网信办的作用。 个人数据保护

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 《生物识别数据安全应用指南》 （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２）， 规范安全摄像头和生物识别数据的使用， 包括面部识别系统的安全应用； 于

２０２４ 年发布 《ＡＩ 推荐和决策系统中个人数据使用咨询指南》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Ｉ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４ｂ）， 明确 《个人数据保护法》 在 ＡＩ 系统开发、 测试和部署

中的应用。 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和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基金会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发布 《生成式 ＡＩ 治

理框架草案》 （Ｄｒａｆ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ａ）， 涵盖生成式 ＡＩ 的九个治理维

度， 包括问责制、 数据质量、 透明度和安全性等。 金融管理局 （ＭＡＳ） 则通过 ＦＥＡＴ
原则和 Ｖｅｒｉｔａｓ 项目来监管金融领域的 ＡＩ 应用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８）。
这些机构之间也存在密切合作。 并且新加坡的 ＡＩ 治理模式高度重视公私协作。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基金会便是一种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与多家科技巨头 （如谷歌、 微软、 Ｉ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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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及其他行业成员共同参与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３）。 Ｖｅｒｉｔａｓ 联盟同样汇集了众多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的参

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 这都显示出新加坡有意吸纳行业专业知

识， 并确保治理工具具有实用性和广泛采纳性。 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加速负责任 ＡＩ
实践的开发和推广。

新加坡采取了一种 “敏捷” 的监管方法， 即在必要时针对 ＡＩ 的特定领域或用途

进行引导。 其治理工具主要是软法， 表现为非约束性的框架和指南， 使得治理措施

能够随着技术的演进保持灵活性并及时更新。 这种敏捷性也体现在其治理框架的迭

代发展上。 《示范性 ＡＩ 治理框架》 从最初版本到第二版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０ｂ）， 再到针对生成式 ＡＩ 提出新的框架草案， 清晰地展示

了其对 ＡＩ 技术最新进展的快速响应。 同时， 新加坡政府也通过设立多种形式的监管

沙盒和实验平台， 在中央机构的引导下， 对 ＡＩ 治理方法进行实践检验。 例如， 金融

科技监管沙盒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６）， 由金融管理局设立， 允许金

融科技公司在受控环境中测试创新产品和服务， 其中也包括 ＡＩ 应用； 隐私增强技术

（ＰＥＴ） 沙盒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ｂ）， 由信息通信媒体发展

局推出， 旨在鼓励企业探索和应用 ＰＥＴ 解决方案， 以在利用数据的同时保护隐私；
生成式 ＡＩ 评估沙盒 （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由信息通信媒

体发展局和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基金会共同发起， 旨在推动生成式 ＡＩ 模型评估基准的开发；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基金会与工具包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ａ）， 本身即是一

个由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推动的、 联合产业界共同开发 ＡＩ 治理测试框架和工具的重

大实验项目。 这些沙盒和实验项目均由金融管理局、 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等中央政

府机构设立或大力支持， 表明了中央层面的引导和从实验中学习的战略意图， 也提

供了一个结构化的环境， 用于在实践中测试 ＡＩ 治理原则。 新加坡利用这些平台， 不

仅旨在促进产品创新、 进行专门化测试和完善 ＡＩ 治理方法， 而且致力于构建国际认

可的标准， 反哺更广泛的政策制定和议题设定。
总之， 新加坡并未将 ＡＩ 治理视为一种限制性力量， 而是将其看作是促进信任和

创新的赋能手段。 尽管与在特定领域制定和适用硬法的中国和英国有所不同， 但新

加坡 “敏捷” 的框架制定方式以及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Ｖｅｒｉｔａｓ 等实用工具包的开发， 同样能

够为企业提供清晰指引和支持， 从而使治理能够跟上技术快速变化的步伐。 因而，
新加坡也构成了中国和英国之外 “伴侣型监管” 的又一个代表国家， 并且其自身也

能够成为一个亚型。
与新加坡类似， 日本也是通过监管机构及时发布指南类的细致软法来进行积极

监管， 同时又与中国和英国类似， 通过发布 ＡＩ 产业促进法来明确国家战略， 通过修

改原有法律来建立专门化的硬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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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通过了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促进法》 （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５），
旨在推进 ＡＩ 技术研发和应用， 并设立 ＡＩ 战略本部 （Ａ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这是

少有的人工智能促进法， 相比于作为软法的国家战略和规划， 更加显示出日本在 ＡＩ
产业发展中的雄心。 此外， 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将会提出 《个人信息保护法 ＡＩ
修正案》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５）， 针对 ＡＩ 训练数据使用个人信息设置特别规则， 放宽本人同意要求。

日本国会修订后的 《道路交通法》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ｔ）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生效）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２）， 在有限条件下， 将 Ｌ４ 级自动驾驶在公共道路上的运营合法化。 此

次修订允许全无人驾驶车辆 （如无人驾驶自动穿梭巴士） 在农村公交线路等指定区

域运营， 并将逐步扩展到高速公路上的私家车和卡车。 这是日本继 ２０２０ 年颁布修订

的 《道路运输车辆法》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ｃｔ）、 允许 Ｌ３ 级自动驾驶汽车在有驾

驶员待命的情况下行驶之后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 进一步推动了更高程度的自动

化驾驶。 同时， 日本立法者已开始考虑针对某些人工智能危害进行有针对性的 “硬

法” 干预， 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 此外， 日本法院一直是通过解释和

应用现有法律概念 （隐私、 产品责任等） 在既定法律范围内监督人工智能。
同时， 日本的 ＡＩ 治理主要以 “软法” 和现有机构监管为特征。 日本没有颁布一

项全面的或专门化的人工智能法规， 而是发布了伦理准则和部门指南来引导人工智

能发展。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 日本政府一直在其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社会原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ＡＩ）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 和人工智能战

略更新等文件中推广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 原则， 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可作

为行业和政府机构的指南。 在实践中， 日本利用其现有监管机构做出敏捷治理。 例

如， 日本政府与行业合作， 于 ２０２１ 年启动 “通往 Ｌ４ 之路” 项目， 发布技术标准和

安全指南， 指导 Ｌ４ 级车辆的安全推广 （ Ｔｏｓｈｉｏ Ｙｏｋｏｙａｍａ， ２０２１）。 个人信息保护委

员会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监督人工智能中的隐私问题， 确保

人工智能训练和使用中遵守数据保护原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４）； 消费者事务厅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ｇｅｎｃｙ） 和竞争监管机构可以利

用现有法律处理人工智能驱动的欺诈或串通 （ Ｊａｐａｎ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经济产业省与总务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发布的企业人工智能

治理指南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２）， 涵盖了人工智能部署中的风险管理、 透明度和人工监督。

新加坡、 日本的 ＡＩ 治理实践尽管并非典型， 但是具有 “伴侣型监管” 的色彩。
相对中国和英国而言， 新加坡和日本两国的监管策略旨在通过原有机构不断发展的

详尽指南， 在控制潜在风险的情况下， 确保措施有力， 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就

“伴侣型监管” 所要达到的贴近式、 伴随式的治理目标而言， 更新及时、 规则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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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同样可以达到和硬法类似的效果。

2.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转向“伴侣型监管”

类似于中国和英国， 澳大利亚出台了专门性法律以规制人工智能应用。 澳大利

亚政府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发布 《 隐私和其他立法修正法案》 （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２４）， 创设严重侵犯隐私的

法定侵权行为。 同时， 拟议中的 《自动驾驶车辆安全法》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Ｌａｗ）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２０２４） 已经由基础设施、 交通、 区域发展、 通信和艺术部于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公开咨询， 预计 ２０２６ 年生效， 旨在建立自动驾驶系统实体责任制， 规范自动驾驶

车辆的安全操作。
在此之前， 澳大利亚实行的是一种类似美国的 “守夜人看护” 模式： 没有专门

的人工智能法律， 一直依赖一般法律和自愿伦理原则实现 ＡＩ 治理； 现有监管机构

［如负责在线安全监管的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 （ ｅ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２０１５）］ 通过

发布人工智能指南等软法方式进行治理。 然而， 福利服务中自动化 “ Ｒｏｂｏｄｅｂｔ” 丑

闻等备受瞩目的算法决策失败案例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使用自动化债务追讨

系统计算福利债务， 导致大量错误追债和公众痛苦 （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ｄｅｂｔ Ｓｃｈｅｍｅ， ２０２３）］， 进一步激发了澳大利亚加强对算法系统进行监督以防止

危害的决心。
在就 “安全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进行广泛的公众咨询后， 澳大利亚政府得出

结论， 现有系统 “不适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独特风险”。 作为回应， 澳大利亚政府

于 ２０２４ 年制定了 《ＡＩ 监管路线图 ２０２４—２０３０》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０２４—２０３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２４）， 针对高风险 ＡＩ 应用提出强制

性测试、 透明度和问责制要求。 澳大利亚于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年发布了一份提案文件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２３）， 概述了高风险环境中人工智

能的强制性 “护栏”。 这些规则将对就业、 金融和安全等关键领域中使用的人工智能

施加具有约束力的要求 （例如透明度、 公平性评估和可能的外部符合性评估）。 此

外， 澳大利亚政府引入了一项自愿性人工智能安全标准 （ＡＳ ／ ＮＺＳ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３０５３：
２０２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０２２）， 其中包含一套十项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或

“护栏”， 鼓励公司立即遵循。 这些自愿性 “护栏” ———涵盖问责制、 透明度、 隐

私、 稳健性、 公平性、 利益相关者参与等———与正在审议的强制性 “护栏” 保持一

致， 从而确保安全标准的早期采用者能够在立法生效时做好充分准备。
新西兰也是最先对深度伪造做出强制性法律规制的国家之一。 现行深度伪造

相关法规包括 《有害数字通信法》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５） 第

２２Ａ 条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０１５） 和 《公平交易法》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ｃｔ １９８６）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１９８６） 第 ９ 条和第 １３ 条， 由新西兰国会、 商务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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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规制非同意的深度伪造内容和误导性深度伪造广告。 此外， 隐私专员办公室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发布 《生物识别处理隐私守则》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ｄｅ） 第

二版草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０２４）， 预计 ２０２５ 年中

期生效， 以规范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 使用和存储， 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比例性评

估。 这些硬法规则的扩展适用与软法指引的结合， 提供了足以确保相应领域 ＡＩ 治理

的有效方案。

七、一个初步的比较分析框架

本文总结的这三种模式——— “ 家长式防控” “ 守夜人看护” 与 “ 伴侣型监

管” ———构成了研究 ＡＩ 治理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三种治理模式体现了在创新和安全之间不同的平衡策略。 “家长式防控” 模式对

ＡＩ 治理采取预防性、 自上而下的路径， 政府扮演家长式的管控角色， 旨在危害发生

前进行预防。 该模式下的法律工具往往全面覆盖且具有规避风险的倾向， 通常会禁

止或严格限制某些被认为具有危险的人工智能应用。 执法通过强大的机构集中进行，
司法框架强调基本权利和事前保护。 地方实验受到限制或严格控制 （如在特殊区域

或试点项目中）， 以确保创新不会超越安全措施。 欧盟是其中的代表， 而韩国、 巴西

等许多国家紧随其后。
“守夜人看护” 模式强调 ＡＩ 治理中的事后监督和问责制度， 为企业的制度创新

提供了宽松的法律环境。 该模式下政府扮演守夜人或管家的角色， 通过现有监管机

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来监督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 立法和司法都有意避免高度限

制性的禁令。 行政监管机构被授权监督人工智能的实施， 通常以高级原则或行为准

则为指导。 在司法方面， 该模式依赖问责机制 （如审计、 影响评估、 责任框架） 来

处理问题。 它通常鼓励创新， 但坚持通过监控实现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 并可能

利用上市后监督 （ Ｐｏｓｔ⁃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而不是严格的上市前控制 （ Ｐｒｅ⁃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１７）。 美国以其在 ＡＩ 领域公认的领先地位和

巨大影响力确立了这一 ＡＩ 治理模式， 但是鲜有国家能够复制或持续实践这一路径。
加拿大、 澳大利亚这类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在 ＡＩ 治理实践中转向欧盟模式或中国和英

国路径， 并非偶然。
在伴侣型监管模式下， 政府将自己定位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合伙人和引导者。

立法者尽可能避免预先施加无所不包的严格规则， 而是通过指南、 框架、 准则、 战

略和协作平台阐明治理原则和国家导向， 同时在特定领域划定规则底线， 以确保人

工智能负责任的开发或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这一路径既会在一些领域 （特别是政策

鼓励的领域） 默认企业创新和行业自律， 适用软法治理， 保持法律工具轻触或间接

特征， 也会在特定领域设定行业性的硬规则， 划定行为红线。 治理主体以原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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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性的行业监管机构为核心， 既各司其职， 也有一两个专门机构承担填补空白和协

调重叠的首要监管职责。 司法机构与行政部门形成某种互补关系， 共同发挥对 ＡＩ 应

用的监管作用。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更有自信也更乐于进行地方实验： 政府建立沙盒、
创新中心和试点项目， 为中央层面的规则制定和政策实施积累经验教训。 不仅是中

国和英国， 新加坡、 日本乃至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些制度迥异的国家， 都致力于建

立一个能够有效 “陪伴”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监管体制。
当然， 各国 ＡＩ 治理在实践上有很多共通之处。 划分的这三种模式属于社会科学

所谓的 “理想类型”。 我们可以借此看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 ＡＩ 治理模式方面的显

著特征。 这些 “理想类型” 是对现实制度实践中若干关键变量进行提炼后的抽象结

构。 本文选取了立法、 执法、 司法以及央地关系中的一些代表性特征。 各国 ＡＩ 治理

进程中的举措纷繁复杂， 很多可能只是偶然或昙花一现。 我们在研究中努力选取那

些相对稳定的结构性的代表性特征。 例如， 各国 ＡＩ 治理模式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

传统。
欧盟与美国都并非单一制国家， 在超国家治理与联邦制的制度架构下， 中央政

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权限原本相对有限， 需要依赖成员国或地方政府的立法与

执行。 两个政治体看似相反的 ＡＩ 治理模式， 实际上是对类似处境的不同反应。 欧盟

在成员国主权限制下， 只能通过制定全面、 严格、 细致的预防性立法和设立全面监

管的全新机构来打破原有的治理结构———其中心化方案正源于去中心化处境。 而在

美国， 中央政府由于党派政治而难以通过全美性立法， 监管部门各司其职， 道路交

通等应用领域又多由各州政府主导， 法院长期避免对行政分支主动干预， 因此人工

智能的规制呈现出高度分散的碎片化特征。 这些都不是短时间或者单一力量能够改

变的。
相比之下， 中英两国在政治体制上均具备较强的单一制色彩， 中央政府无须制

定全面立法就能够掌控局面， 行政部门传统上具备较强的监管能力， 能够在行政体

系内直接统筹 ＡＩ 政策的规划与执行， 同时与司法部门形成有效互动， 从而有能力选

择一种紧密高效的 “伴侣型监管” 路径。 这种 ＡＩ 治理模式更具协调力和系统性， 但

也对国家的制度能力与组织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 能够采取 “伴侣型监管”
模式的国家不可能很多， 都是既致力于 ＡＩ 产业发展又同时具备协同治理能力的国

家。 而多数国家跟随欧盟范式选择防御式的监管策略也是无奈之举： 本国的科技企

业不具备引领 ＡＩ 发展的产业实力， 而本国的政府机构也缺乏伴随性、 贴近性的监管

能力。 或许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做到： 本国的 ＡＩ 企业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而传统的监管部门和许多地方政府都具有较高的 ＡＩ 治理水平， 不依赖中央政府的统

一协调， 仍能确保 ＡＩ 技术发展和产业应用不至于失控。 从这一意义上看， 这三种治

理模式分别根植于更为基础性的特定的制度演化结构， 实际上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

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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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理想类型” 并不意味着治理实践被僵化地 “绑定” 在某一模式中。 相

比于本文详述的四个代表国家或地区， 其他各国的 ＡＩ 治理实践往往混合了三种模式

中的多种元素， 以适应其特定的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背景。 特别是， 随着人工

智能的持续发展， 一些国家可能会在不同阶段发生模式转化。 例如， 加拿大早期较

多采纳美国式的 “守夜人看护” 逻辑， 依赖既有机构进行松散的事后监督， 但近年

来在隐私保护与算法歧视领域日益趋向欧盟式的预防性规制， 甚至提出了类似于欧

盟的全面人工智能立法， 反映出其政策重心与监管哲学的动态调整； 而在全面 ＡＩ 立

法失败后， 则可能转向 “伴侣型监管”。 同样， 一个国家可能从 “守夜人看护” 开

始 （原有机构的事后督察）， 并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而转向 “伴侣型监管” （给

予资金资助和政策支持的同时通过有针对性的约束规则）。 “理想类型” 的价值正在

于为我们理解这一制度演变过程提供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 而不是静态地定义国家

治理的终局状态。
因此本文提出的关于 ＡＩ 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框架， 有助于阐明为什么 ＡＩ 治理

在世界各地看起来如此不同， 又在许多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方面， 尽管

每个国家都宣称追求 “可信、 可靠、 可控” 的 ＡＩ 实践， 都在尝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

工智能对社会的功用， 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风险， 但是最终呈现的却是判然有别

的治理路径。 另一方面，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 与 “伴侣型监管” 三种 ＡＩ
治理模式的区分， 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并揭示出各国在技术创新与风险控制的

平衡方面做出的典型选择。 同时， 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类型中再做区分。 例如，
“伴侣型监管” 中对于硬法和软法工具的选择， 以及行政和司法的关系， 各国实践往

往有所不同。 这些亚型的区分同样有助于我们对于 ＡＩ 治理模式的深入理解。
每种模式都有其利弊得失。 随着 ＡＩ 技术和应用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 美国式的

“守夜人看护” 模式虽有利于初期创新活力的释放， 但也面临对系统性风险响应不足

的困境， 监管滞后带来的制度真空正逐渐累积为成本高昂的治理风险。 而欧盟式的

“家长式防控” 模式尽管影响广泛， 却因监管门槛过高、 预设限制过多， 容易扼杀本

土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 相比之下， 中国和英国共同实践的 “伴侣型监管”
模式， 在鼓励 ＡＩ 创新的同时给予贴近和敏捷的有效监管， 在全球 ＡＩ 治理中提供了

欧美之外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实践方案， 但是要实现这样一种贴近的、 介入式的协

同发展目标， 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做出格外的努力。
长远来看， 一个国家如果致力于在 ＡＩ 技术、 产业和应用领域拥有自主地位， 必

然要有与之匹配的政府能力。 尤其是， 要实现对 ＡＩ 这类飞速发展、 高度复杂、 自主

性日增、 嵌入性极强的新型技术的有效治理， 追求一种更为紧密的 “伴侣型监管”，
政府不能仅仅作为严厉管控的父权制君主或者冷漠放任的自由主义管家， 而是需要

像已婚人士在长期的伴侣型婚姻中对待自己的配偶那样， 给予热情支持并建立互信，
保持沟通并营造共识， 同时对其言行保持敏锐感知、 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 在产生

９７



经济管理学刊　 第 ４ 卷

分歧时就事论事， 并在对方出格时给予及时警告乃至严厉惩罚， 从而实现一段持久

关系的协同演化。 在 ＡＩ 治理上， 立法和司法依旧可以有所作为， 但总体而言难以胜

任， 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专业化的监管能力———一种足以匹敌

和驾驭人工智能的人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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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国务院， ２０１７．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Ｒ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０８）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ｄａｔａ ／ ｇｏｖ ／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 ／ ４０８５４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ｌ．

［１１］ 杭州互联网法院，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浙 ０１９２ 民初 ４５６３ 号民事判决书［Ｚ］ ． 杭州： 杭州互联网法院．
［１２］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杭州市社会信用条例［Ｓ］ ． 杭州：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３］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人民银行办公

厅， 税务总局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网信办秘书局， ２０２２． 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Ｒ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０７）［２０２５ －０５ －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２－０２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７３７７３． ｈｔｍ．

［１４］ 科技部， ２０１９ａ．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Ｒ ／ ＯＬ］ ． （２０１９ －０８ －２９）［２０２５ －０５ －
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９－１２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５７８８４． ｈｔｍ．

［１５］ 科技部， ２０１９ｂ．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召开 ２０１９ 年工作会议［Ｒ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０）
［２０２５－０５－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ｋｊｂｇｚ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１４５１３０． ｈｔｍｌ．

［１６］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 ．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Ｓ］ ． 深圳：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１７］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Ｓ］ ． 深圳： 深圳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０８



第 ３ 期　 凌斌， 马润艺：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与伴侣型监管———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１８］ 张露， 陈钧圣， ２０２５． 在广州， “人工智能 ＋ ”落地开花［Ｎ］ ． 广州日报， ０１－０３（０４） ．
［１９］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浙 ０１１１ 民初 ６９７１ 号民事判决书［Ｚ］ ．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Ｍ］ ．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１］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Ｓ］ ． 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２］ ＡＢＢＯＴＴ Ｋ Ｗ ＳＮＩＤＡＬ Ｄ ２０００． 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４（３）  ４２１－４５６．
［２３］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０２４． Ｔｈｅ ＡＤＧＭ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 ．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

ｋｅｔ．
［２４］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ＭＥ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 Ｉｎ ｈｉ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ｓ ｒｕｌｅｒ ｏｆ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ＵＡ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ｌａｗ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 ．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Ｍｅ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５］ ＡＤＡＭＳ Ｒ ２０２０． 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ＧＣＳＥ ｈｏｗ ｄｉｄ ｔｈｅ ｅｘａ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ｏｒｋ？ ［Ｎ ／ ＯＬ］ ．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ｒｓ－５３８０７７３０．
［２６］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Ｒ］ ．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７］ ＡＩ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８． ＡＩ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Ｉ４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Ｉ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８］ 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 １８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ｉｎｇ ａ ｙｅａｒ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９］ ＡＬＬＥＧＨＥＮ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ｈｉｌｄ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Ｒ］ ．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Ａｌｌｅｇｈｅｎ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３０］ ＡＬＬＥＮ Ｈ ２０１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ｅｓ［Ｊ］ ．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７（３）  ５７９－６４５．
［３１］ ＡＮＧＷＩＮ Ｊ ＬＡＲＳＯＮ Ｊ ＭＡＴＴＵ Ｓ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 Ｌ ２０１６．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ｉａ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５－２３） ［２０２５－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ｐｕｂｌｉｃａ．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ｍａｃｈｉｎｅ－ｂｉａｓ－ 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３２］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ＵＡ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９）

［２０２５－０５－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ｉ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３８１６４８－ ｕａ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４． ＡＳＥＡＮ 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Ｒ］ ．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３４］ ＢＡＣＨＥ Ｉ ＦＬＩＮＤＥＲＳ Ｍ ２００４．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５］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ＣＡＶＥ Ｍ ＬＯＤＧＥ Ｍ ２０１１．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６］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 ２０１９． Ｒ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７］ ＢＥＲＭＡＮＮ Ｇ １９９４．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Ｊ］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４（２）  ３３１－４５６．
［３８］ ＢＥＲＲＹ Ｆ ＢＥＲＲＹ Ｗ ２０１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 ．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３９］ ＢＬＡＣＫ Ｊ ２００１． Ｄｅｃｅｎｔ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 ｐｏｓｔ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ｌｄ［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５４（１）  １０３－１４６．
［４０］ ＢＬＡＣＫ Ｊ ２０１０．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Ｍ］ ／ ／ ＯＥＣ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８５－２２４．
［４１］ ＢＬＡＣＫ Ｊ ２０１２．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５（６）  １０３７－１０６３．
［４２］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Ａ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３］ ＢＵＯＬＡＭＷＩＮＩ Ｊ ＧＥＢＲＵ Ｔ ２０１８．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ｈａｄｅｓ［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１ １－１５．
［４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２１． Ｉｔａｌｙ ｃｏｕｒｔ 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ｏｏ􀆳ｓ ｒｉｄｅｒ

１８



经济管理学刊　 第 ４ 卷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ｉ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５ ） ［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０１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ｌａｔｅｓｔ － ｎｅｗｓ ／ ｉｔａｌｙ － ｃｏｕｒｔ － ｒｕｌｅｓ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ｄｅｌｉｖｅｒｏｏｓ － ｒｉｄｅｒ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ｃｉｔｉｎｇ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

［４５］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ＡＩ［Ｒ］ ． Ｔｏｋｙｏ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４６］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２０２３． ＤＭＶ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ｒｕｉｓｅ ＬＬＣ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１０－２４）［２０２５ －０５ －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ｍｖ． ｃａ．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 ／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 ｄｍｖ－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ｒｕｉｓｅ－ ｌｌｃ－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 ．

［４７］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１４． 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Ｒｅｇｓ． Ｔｉｔ． １３ § § ２２７􀆰 ００ － ２２７􀆰 ５４
［Ｓ］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４８］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２０． 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Ｒｅｇｓ． Ｔｉｔ． １３ § § ２５０􀆰 ００ － ２５３􀆰 ０２
［Ｓ］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４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８．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ｃｔ Ｃａｌ． Ｃｉｖ． Ｃｏｄｅ § １７９８􀆰 １００ ｅｔ
ｓｅｑ［Ｓ］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５０］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ＡＩ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５１］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２４． Ｂｉｌｌ ３００３ － Ｄ － ２０２４ ［ Ｓ］ ．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５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０２１． Ｂｉｌｌ Ｎｏ． ２１ ／ ２０２０［Ｓ］ ． Ｂｒａｓíｌｉ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５３］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ＯＯＫ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２０２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ｉｏｎ ｖ．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 ＡＩ Ｉｎｃ．  

Ｎｏ． ２０２０ ＣＨ ０４３５３ （ Ｉｌｌ． Ｃｉｒ． Ｃｔ． Ｃｏｏｋ Ｃｔｙ．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Ｍａｙ １９ ２０２２） ［Ｚ］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ｏｏｋ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５４］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１．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Ｏｎ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ｄｒｏｎｅ ｅｓｔａｔ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０５）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ａｓ． ｇｏｖ． ｓｇ ／ ｗｈｏ － ｗｅ － ａｒｅ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ａｓ－ ｆｉｒｓｔ－ｄｒｏｎｅ－ｅｓｔａｔｅ．

［５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Ｓ ＬＩＢＥＲＴÉＳ ２０２１．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ｅｌｌｅ 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ｌａ ＣＮＩＬ ｐｕｂｌｉｅ ｌｅ ｂｉｌａｎ ｄｅ ｓｏｎ 《 ｂａｃ à ｓａｂｌ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５ －０４ －１１） ［２０２５ －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ｉｌ． ｆｒ ／ ｆｒ ／ ｂｉｌａｎ－ｂａｃ－ａ－ ｓａｂｌｅ－ Ｉ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ｓ．

［５６］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ＡＩ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５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Ｃ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ｔ［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５８］ ＣＯＯＰＥＲ Ｄ ＲＹＯＫＯ Ｍ ＤＥ ＭＥＮＥＳＥＳ Ａ Ｓ Ｏ ２０２５． Ｊａｐａｎ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Ｉ－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５－０３－２４）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ｓｉｄｅ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ｉ－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 ．

［５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ＥＴＳ Ｎｏ． ２２５） ［Ｓ］ ．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６０］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ｖ．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Ｅｗｃａ ｃｉｖ １０５８［Ｚ］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６１］ ＣＲＥＭＯＮＡ Ｍ ＳＣＯＴＴ Ｊ ２０１９． ＥＵ ｌａｗ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ｓ［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６２］ ＤＥ ＳＡＤＥＬＥＥＲ Ｎ ２００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ｌｏｇａｎｓ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ｓ［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６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２３．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Ｉ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Ｒ］ ．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２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Ｉ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Ｒ］ ．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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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期　 凌斌， 马润艺：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与伴侣型监管———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６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２０２４． Ｃａｌｌ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Ｒ］ ．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６６］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ＮＯＲＭ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Ｋ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Ｋ 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Ｋ ＩＮ ＤＩＮ ＵＮＤ ＶＤＥ ２０２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ｎｏｒｍｕｎｇｓｒｏａｄｍａｐ ｋüｎｓｔｌｉｃ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 －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Ｒ］ ．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Ｎｏｒｍｕｎｇ （Ｄ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ｋ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ｋ 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ｋ （ＤＫＥ） ｉｎ ＤＩＮ ｕｎｄ ＶＤＥ．

［６７］ ＤＩＥ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 ２０２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 ｋüｎｓｔｌｉｃ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 ．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ｉｅ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
ｇｉｅｒｕｎｇ．

［６８］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ｃｔ （ａｃｔ Ｎｏ􀆰 １４ ｏｆ ２０１９）［Ｓ］ ． Ｔｏｋｙ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６９］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ｔ （ａｃｔ Ｎｏ􀆰 ３２ ｏｆ ２０２２）［Ｓ］ ． Ｔｏｋｙ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
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７０］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５． 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ｉｅｓ （ａｃｔ Ｎｏ􀆰 ５３ ｏｆ ２０２５） ［Ｓ］ ． Ｔｏｋｙ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７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ｐｌａ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２０２２ ｔｏ ２０２３ ［Ｒ］ ． Ｕ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７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２０２０． Ｃａｓｅ Ｃ－０９－５５０９８２－ＨＡ ＺＡ １８－３８８ （ＥＣＬＩ ＮＬ ＲＢＤＨＡ ２０２０ 
８６５） ［Ｓ］ ．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７３］ ＤＵＢ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２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ｕｂａｉ［Ｒ］ ．
Ｄｕｂａｉ Ｄｕｂ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７４］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ａｔｃｈｄｏｇ ｔａｋ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 ．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７５］ Ｅ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２０１５． Ａｂｏｕｔ ｅＳａｆｅｔ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４－１２－２０）［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ｓａｆｅｔｙ． ｇｏｖ． ａｕ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７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ＯＴ－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 ＬＡＷ ２０２３． Ｈｕｎｇａｒｙ􀆳ｓ ｎｅｗ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ｌａｗｓ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Ｉ ａｃ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５－０４－２８） ［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ｎｌ．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ｈｕｎｇａｒｙｓ－ ｎｅｗ－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ｕｒ⁃
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ｌａｗｓ－ｖｉｏｌａｔｅ－ａｉ－ａｃｔ．

［７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Ｒ ＣＯＭ （２０２０） ２６４ ｆｉ⁃
ｎａｌ［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７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ｒｅｖｉｅｗ［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７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ｂ．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８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ａｙ⁃
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 （２０２１） ２０６ ｆｉ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９［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８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２．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８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Ｉ ｏｆｆｉｃｅ［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８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５．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８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１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 ． Ｂｒｕｓ⁃

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８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１７． Ｇｏｏ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Ｒ］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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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８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００．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

ｎｉｏｎ．
［８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６７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３ ［ Ｓ］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８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６８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 Ｎｏ ３００ ／ ２００８ 
（ＥＵ） Ｎｏ １６７ ／ ２０１３ （ＥＵ） Ｎｏ １６８ ／ ２０１３ （ＥＵ） ２０１８ ／ ８５８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１３９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１９ ／ ２１４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４ ／ ９０ ／ ＥＵ （ＥＵ） ２０１６ ／ ７９７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２０ ／ １８２８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Ｓ］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８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２０２３． Ｓａｆ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４１１０） ［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９０］ ＦＡＴＴＡＨ Ｚ ＭＡＲＴＩＮ Ｍ ２０２４． Ｓａｕｄｉｓ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ｃｋ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 １􀆰 ５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ｅｏｍ ［ Ｎ］ ．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 ０５－２３．

［９１］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０８ －２８）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ｆｍｃｉｄｅ． ｇｏｖ． ｎｇ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ｎａｉｓ ／ ．

［９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Ｒ］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９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ｅｔｔｌｅｓ ＦＴＣ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ｄ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ｕｓｅ ｏｆ ｆａ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ｏｔｏ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ｐｐ［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０１－１１）［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 ｇｏｖ ／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ｅｔｔｌｅｓ－ ｆｔｃ－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ｄ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ｂｏｕｔ－ｕｓｅ－ ｆａ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

［９４］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ＦＴＣ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ｏｎ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ＡＩ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ｍｅｓ［Ｒ］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９５］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５． ＦＣＡ ｓｅｔ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ｌｉｖｅ ＡＩ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５－０４－
２９） ［２０２５－ ０６ － ０１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ｃａ． ｏｒｇ．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ｆｃａ － ｓｅｔ － ｌａｕｎｃｈ － ｌｉｖｅ － ａｉ － 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９６］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ＧＲＣ）  ２０２３．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 ＡＩ Ｉｎｃ． 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２０２３］ ＵＫＦＴＴ ８１９
（ＧＲＣ） ［Ｚ］ ．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ＧＲＣ） ．

［９７］ ＦＬＯＲＩＤＩ Ｌ ＣＯＷＬＳ Ｊ ＢＥＬＴＲＡＭＥＴＴＩ Ｍ ＣＨＡＴＩＬＡ Ｒ ＣＨＡＺＥＲＡＮＤ Ｐ ＤＩＧＮＵＭ Ｖ ＬＵＥＴＧＥ Ｃ 
ＭＡＤＥＬＩＮ Ｒ ＰＡＧＡＬＬＯ Ｕ ＲＯＳＳＩ Ｆ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Ｂ ＶＡＬＣＫＥ Ｐ ＶＡＹＥＮＡ Ｅ ２０１８． ＡＩ４Ｐｅｏｐｌｅ — 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 ｇｏｏｄ Ａ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２８（４）  ６８９－７０７．

［９８］ ＦØＬＬＥＳＤＡＬ Ａ １９９８．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６（２）  １９０－２１８．
［９９］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Ｂ １９９７．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Ｊ］ ．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２ ３１７－４１２．
［１００］ Ｇ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２０２３． Ｇ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Ａ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Ｒ］ ． Ｊａｐａｎ Ｇ７ ／ Ｇ２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０１］ ＧＡＲＤＢＡＵＭ Ｓ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Ｊ］ ．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９（４）  ７６７－８１５．
［１０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２０２０．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６－１５） ［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ｆｒｏｍ －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ｏｆ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ｏｎ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０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２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ＰＥＮ） ［Ｒ］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４８



第 ３ 期　 凌斌， 马润艺：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与伴侣型监管———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１０４］ ＧＯＤＯＹ Ｊ ２０２５．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ｖｅｒ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Ｎ ／
ＯＬ］ ．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１６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０１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ｂｏａｒｄ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ｎ－ｍｅｅｔｓ－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ｖｅｒ－ ｒｉｓｋｓ－ｕｓ－２０２５－０５－１６ ／ ．

［１０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ＢＡＩ ２０２３． Ｌａｗ Ｎｏ． （９） ｏｆ ２０２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ｕｂａｉ［Ｓ］ ． Ｄｕｂ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ｕｂａｉ．

［１０６］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２３． Ｌｏｉ ｎ° ２０２３ － ３８０ ｄｕ １９ ｍａｉ ２０２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ｘ ｊｅｕｘ ｏｌｙｍｐ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ｐａｒａｌｙｍｐｉｑｕｅｓ ｄｅ ２０２４［Ｓ］ ． Ｐａｒ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０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２０２４．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Ｒ］ ．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０８］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２０１９．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ｒｏｙ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ｏ． ４７１ ／ Ａ ／ １４４０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ＤＡＩＡ） ［Ｓ］ ． Ｒｉｙａｄ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１０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ＭＩＬ ＮＡＤＵ ２０２０． Ｔａｍｉｌ Ｎａｄｕ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０［Ｒ］ ．
Ｃｈｅｎｎ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ｍｉｌ Ｎａｄｕ．

［１１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Ｓ］ ．
Ｓｅｏｕ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１１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０． Ｎｅｗ ｔｗｏ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ｐａｓ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６）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ｃｈ． ｇｏｖ． ｓｇ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ｓｉｎｇｐａｓｓ－２ｆａ．

［１１２］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ÜＲＫＹＥ ２０２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ａｗ （ｄｒａｆｔ ｂｉｌｌ） （２ ／ ２２３４） ［Ｒ］ ．
Ａｎｋａｒａ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üｒｋｉｙｅ．

［１１３］ ＧＲＡＹ Ｖ １９７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７（４）  １１７４－１１８５．
［１１４］ ＨＡＡＳ Ｅ １９５８．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 Ｍ］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１５］ ＨＡＬＩＭＷＥＢ ２０１７． ＡＩＳＧ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ｏ ｃａｔａｌｙｓ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ｅ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Ｎ ／ ＯＬ］ ． ＡＩ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７ －０５ －０２［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ｉ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ｏｒｇ ／ ａｉｓｇ－
ｎｅ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ｅ－ａｎｄ－ｂｏｏｓ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

［１１６］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ＱＵＥＥＮ􀆳Ｓ ＢＥＮ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Ｔ ２０２０．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ｖ．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ｅｗｈｃ
３１０３ （ａｄｍｉｎ） ［Ｚ］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Ｑｕｅｅｎ􀆳ｓ Ｂｅｎ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ｔ．

［１１７］ Ｈ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１．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ｃ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１８］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２２． Ｂｉｌｌ Ｃ－２７ Ａｎ ａｃｔ ｔｏ ｅｎ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ｃｔｓ［Ｓ］ ． Ｏｔｔａｗａ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１９］ ＨＵＴＴＥＲ Ｂ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０５ － ０３ ） ［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０１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ｓｅ． ａｃ． ｕｋ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ＡＲ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Ｐ ／ Ｄｉｓｓｐａｐｅｒ３３． ｐｄｆ．

［１２０］ ＩＥＥＥ ２０２１． ＩＥＥＥ ７００１－２０２１－ ＩＥ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ＥＥＥ．
［１２１］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０８．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ｃｔ［Ｓ］ ． 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１２２］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０．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ｃｔ［Ｓ］ ． 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１２３］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ｉ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４］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ａ．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ａ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５－２５） ［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ｌｅ． ｇｏ． ｇｏｖ． ｓｇ ／ ａｉｖｅｒｉｆｙ－ｐｒｉｍｅｒ． ｐｄｆ．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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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ｂ． ＩＭＤＡ ａｎｄ ＰＤＰＣ ｌａｕｎｃｈ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ａｓ ｔｈｅｙ ｍａｒｋ ｄｅｃａｄｅ－ ｌｏ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ｕｓ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０）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ａｎｄ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ｉｍｄａ－ａｎｄ－ｐｄｐｃ－ ｌａｕｎｃｈ－ ｓｇ－ 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ａｎｄｂｏｘ．

［１２６］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ｉｔｓ ｋｉ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ＡＩ ｂｙ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ＤＡ［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１０－３１） ［２０２５－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ａｎｄ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３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 ａｉ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ａｎｄｂｏｘ．

［１２７］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ａ． Ｍｏｄｅｌ 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ｌ［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３０）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ａｎｄ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２０２４ ／ ｇｅｎ － ａｉ － ａｎｄ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ｆｏｓｓ － ａｉ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ｌａｙｂｏｏｋ．

［１２８］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ｂ．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ｆｏｃｏｍｍ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１２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０．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Ｉ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３ａ． ＡＩ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３ｂ．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ＡＩ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３ｃ． Ｕ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ｉ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ｎａｐ［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ａ．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ｂ． ＩＣＯ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ｄｕｔｙ［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Ｉ ｔｈｅ ＩＣＯ􀆳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Ｒ］ ．
Ｗｉｌｍｓ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ＢＡＨＲＡＩＮ ２０２４． Ａｌ Ｑａｅ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４－０９－１０）［２０２５－０６－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ｇａ． ｇｏｖ． ｂｈ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ｌ－ ｑａｅ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１３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２３．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 ． Ｏｔｔａｗａ ＩＳＥＤ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３８］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０２３．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３０５３ ２０２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Ｌ）  ２３８９４ ２０２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３９］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２．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ａｕｎｃｈ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 －２２） ［２０２５ －０６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ａｅｌ． ｏｒｇ． ｉｌ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 ／ ．

［１４０］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５． Ｄｒａｆ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 ．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１４１］ ＪＡＰＡＮ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 ＡＩ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Ｒ］ ． Ｔｏｋ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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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ｐａｎ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４２］ ＪＯＲＤＡＮＡ Ｊ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 Ｄ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 ．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１４３］ ＫＡＳＨＩＷＡＧＩ Ｒ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Ｎ］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Ｔ ０４－１２．
［１４４］ ＫＮＥＳＳＥＴ １９８１．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５７４１－１９８１［Ｓ］ ．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Ｋｎｅｓｓｅｔ．
［１４５］ ＫＵＮＥＲ Ｃ ＢＹＧＲＡＶＥ Ｌ Ａ ＤＯＣＫＳＥＹ Ｃ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４６］ ＭＡＲＣＨ Ｊ Ｇ ＯＬＳＥＮ Ｊ Ｐ １９８９．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４７］ ＭＡＲＫＳ Ｇ ＨＯＯＧＨＥ Ｌ ２００１．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 ．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１４８］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２４． ＭＤ． Ｃｏｄｅ Ａｎｎ．  Ｌａｂ． ＆ Ｅｍｐｌ § ３ － ７１７ ［Ｓ］ ．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１４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２４ａ． ＡＩ ａｉｒ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ｆｏｒ ＡＩａＭＤ［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１５０］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２４ｂ．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１５１］ ＭÉＮＹ Ｙ １９９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５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ｂ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Ｔｅｏ ａｔ ａｓｉａ ｔｅｃｈ ｘ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Ｔｘ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５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Ａ ２０１９． Ｅｓｔｏｎ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Ｒ］ ．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ａ．

［１５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１） ［Ｒ］ ．
Ｔｏｋｙｏ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ＯＲ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４． ＵＡ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Ｒ］ ．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ｏｒ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５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２０２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 Ｒ］ ．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１５７］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６．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５８］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Ｅ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５９］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 ＭＡ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Ｉ［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６０］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４．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６１］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Ａ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Ｍ］ ．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６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０２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０５ －０４）［２０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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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ＯＤＩ ｒｅｓｕｍｅ ｆｏｒ ＥＡ２２ － ００２ （ Ｔｅｓｌａ ａｕｔｏｐｉｌｏｔ ） ［ Ｒ ］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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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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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期　 凌斌， 马润艺：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与伴侣型监管———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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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８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０ｂ．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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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Ｉ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７）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ｄｐｃ． ｇｏｖ． ｓｇ ／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ａｉ－ ｖｅｒｉｆ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ａｉ－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４ａ． Ａｂｏｕｔ ｕ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１１ －８）
［２０２５－０７－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ｄｐｃ． ｇｏｖ． ｓｇ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ａｂｏｕｔ－ｕｓ．

［１９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４ｂ．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Ｉ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９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４．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ｉｅｎｎ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 ． Ｔｏｋｙ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１９２］ ＰＩＥＲＳＯＮ Ｐ ２００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Ｍ］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 ＲＡＪＩ Ｉ Ｄ ＳＭＡＲＴ Ａ ＷＨＩＴＥ Ｒ 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Ｍ ＧＥＢＲＵ Ｔ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Ｂ ＳＭＩＴＨ－ＬＯＵＤ Ｊ ＴＨＥＲＯＮ
Ｄ ＢＡＲＮＥＳ Ｐ ２０２０．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ｐ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ｄ － ｔｏ － ｅ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ＣＭ ３３－４４．

［１９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２５． Ｋｅｎｙ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０ ［Ｒ］ ．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ｅｎｙａ．

［１９５］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７．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ＢＦ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Ｒ］ ． Ｍｕｍｂａｉ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１９６］ ＲＯＭＡＮＯ Ｒ １９８５． Ｌａｗ 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ｏｍ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ｚｚ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２２５－２８３．

［１９７］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ＤＥＢＴ ＳＣＨＥＭＥ ２０２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ｄｅｂｔ Ｓｃｈｅｍｅ［Ｒ］ ．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ｄｅｂｔ Ｓｃｈｅｍｅ．

［１９８］ ＳＡＵＤＩ ＤＡＴＡ ＆ 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ａｔａ ＆ ＡＩ［Ｒ］ ． Ｒｉｙａｄｈ Ｓａｕｄｉ Ｄａｔａ ＆ 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１９９］ ＳＡＵＤＩ ＤＡＴＡ ＆ 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Ｒ］ ． Ｒｉｙａｄｈ Ｓａｕｄｉ Ｄａｔａ ＆ 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２００］ ＳＡＵＤＩＰＥＤＩＡ 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 ｓｕｍｍｉｔ ［Ｒ］ ． Ｒｉｙａｄｈ Ｓａｕｄｉｐｅｄｉａ．
［２０１］ ＳＣＨÜＴＺＥ Ｒ ２０１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ａｗ［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２４．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ｆ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ｂｒｏｋｅｒｓ［Ｒ］ ． Ｍｕｍｂａ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３］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Ｇ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Ｍ Ａ ２０１０． Ｈａｒｄ ｖｓ．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 ．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４（３）  ７０６－７９９．
［２０４］ ＳＭＡＲＴ ＤＵＢＡＩ ２０１９．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Ｒ］ ． Ｄｕｂａｉ Ｓｍａｒｔ Ｄｕｂａｉ．
［２０５］ 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６］ 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０ ［ 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ｍａｒｔ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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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７］ ＳＮＹＤＥＲ Ｆ １９９４．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Ｍ］ ／ ／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１９７－２２５．
［２０８］ ＳＯＬＯＶＥ 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Ｐ ２０２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ａｗ［Ｍ］ ． Ａｌｐｈｅｎ ａａｎ ｄｅｎ Ｒｉｊｎ 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
［２０９］ ＳＯＬＵＺＩＯＮＩ ＬＡＶＯＲＯ． ＩＴ ２０２０． Ｇｉ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ａ －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ｅ ｄｉ Ｂｏｌｏｇｎａ － ｏｒｄｉｎａｎｚａ ３１ ｄｉ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２０ ［Ｎ］ ．

Ｓｏｌｕｚｉｏｎｉｌａｖｏｒｏ． ｉｔ １２－３１．
［２１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０２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Ｌ） ［Ｓ］ ．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１１］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Ｃ ２００５． Ｌａｗｓ ｏｆ ｆｅａ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１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Ｓｔａｔｅ ｖ． Ｐｉｃｋｅｔｔ ４６６ ｎ． ｊ． ｓｕｐｅｒ． ２７０

（ａｐｐ． ｄｉｖ􀆰 ２０２１） ［Ｚ］ ． Ｎｅｗａｒｋ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１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３２．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 ｉｃｅ Ｃｏ． ｖ． ｌｉｅｂｍａｎｎ ２８５ Ｕ􀆰 Ｓ􀆰 ２６２［Ｚ］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１４］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４． Ｌｏｐｅｒ Ｂｒｉｇｈ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ｖ． Ｒａｉｍｏｎｄｏ ６０３ Ｕ􀆰 Ｓ􀆰 ３６９

（２０２４） ［Ｚ］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１５］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Ｏｒｅｇｏｎ ｉｓ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ｏｌ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２）［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ｐｒ． ｏｒｇ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２ ／ １１０２６６１３７６ ／ ｏｒｅｇｏｎ－ ｄｒｏｐ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ｈｉｌｄ－ａｂｕｓｅ－ｃａ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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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２ －１７２３􀆰 ２［Ｓ］ ．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２４３］ ＶＯＧＥＬ Ｄ １９９７．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ｕ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４４］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２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４５］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Ｉ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Ｒ］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４６］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ｅ ｖ． Ｌｏｏｍｉｓ ８８１ ｎ． ｗ􀆰 ２ｄ ７４９ （ｗｉｓ􀆰 ２０１６） ［ Ｚ］ ．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２４７］ ＹＩＧＩＴＣＡＮＬＡＲ Ｔ ＫＡＭ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Ｍ ＢＵＹＳ Ｌ ＩＯＰＰＯＬＯ Ｇ ＳＡＢＡＴＩＮＩ－ＭＡＲＱＵＥＳ Ｊ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Ｅ Ｍ 

ＹＵＮ Ｊ Ｊ ２０１８．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 Ｃｉｔｉｅｓ ８１ １４５－１６０．

［２４８］ ＺＨＵ Ｘ ＺＨＡＯ Ｈ ２０２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９（１）  １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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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Ｂｉｎ Ｌｉｎｇ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ｎｇｂｉｎ＠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Ｂｉｎ Ｌｉｎｇ∗　 Ｒｕｎｙｉ Ｍａ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ｌｅｇ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ｅａ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Ｉ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ａ ｒｉｓｋ⁃ａ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 ｕｐｏ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Ｉ 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ｉｓｋ⁃ｔｉｅｒ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ｅｘ⁃ａｎ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ｕｍａｎ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ｕｓｅｓ 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Ｉ 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ｉｒｄｅｄ ｂｙ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ｐｏｓｔ
ｈｏｃ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２９



第 ３ 期　 凌斌， 马润艺： 家长式防控、 守夜人看护与伴侣型监管———全球 ＡＩ 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Ｉ ｌａｗ ｔｈｅ Ｕ􀆰 Ｓ􀆰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ｅ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ＩＳＴ ＡＩ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Ｉ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ｅ． ｇ．  ＦＴＣ ＦＤＡ ＥＥＯＣ）  ｗｉｔｈ ｎ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ｓ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ｒｍ ｈａ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ｏｒｍｓ． Ｌｏｃ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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